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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臺大農場共分為臺大校總區農場本場與安康分場，農場本場又分三區，

共四區。臺大農場本場原有耕地21.6072公頃，因學校擴建，土地面積大減。今日

場本部位於農藝區內，故列為同區，座落於校總區之東南隅，臺北市基隆路四段

42巷5號，面積 5.7789公頃。本場園藝區位在蟾蜍山下（第七、八宿舍間），面積

3.2621公頃。本場畜牧場區位於基隆路三段，與動物科學技術學系同址，面積2公

頃。安康分場位於新店市安坑地區，原有19.7公頃，但經重新規劃為安一、安二、

安三等三區後，其中安三區於民國80年被北二高工程徵用0.6公頃，目前面積為

19.1公頃；全場四區總面積共約30.2181公頃。269

臺大農場本場前身為臺北高等農林學校之實習農場，設立於1924年（大正13

年）。1928年（昭和3年）臺北帝大成立，實習農場改為設臺北帝大附屬農場。

1945年臺大接收帝大，延續其原有之農場功能。

至民國38年，臺大將農場改名為「農學院附屬農事試驗場」，分設農藝、園

藝、畜牧及農業工程四個分場，由各有關學系經營管理。民國46年合併原設之四

個分場，成立農業試驗場，統一管理，但其下之四場區照舊存在。其中農工分場原

有7.18公頃，因學校增建宿舍，乃逐次交還，且因農場改組，本分場於年底結束，

全部交由總農場管理。270  換言之，農工分場土地則因學校擴建需要交還學校，集

中管理，不再有其場區，實際上僅有三個場區。

其後，因時空環境之變化，農場之規模與場區位置均有改變，其中最重大的變

動是校本部各場區與安康分場的成立。民國51年，因美國第十三航空隊需要，徵

用園藝組用地，即原第三農場，而由軍方將新店市安康段五筆陸軍營地交換；並補

助三百五十萬元，用以購買軍方預定用地五十三筆，構成安康分場。至於農學院園

藝組用地，則由第三農場移至蟾蜍山下原畜牧系牧草地。因此，農場分為本場三場

區與安康分場共四區。

由於空間之變化，農場必須重新規劃。據民國67年（1978年）1月1日∼8月

269  農場秘書林士江先生提供之最新資料。另據《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1928~2004）》，校總區本場面積計9.04 

 公頃，安康地區面積19.15公頃，合計為28.19公頃，《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1928~2004）》（2005年6月），頁

102。其中有約2公頃之差，此應是未計算畜牧場區與動物科學技術學系同址之2公頃土地。

270  《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年報 報告第二號》，民國45年（1956年）8月∼民國46年（1957年）7月，國立臺灣大學

農學院印行，頁72、74。年報稱：「農工分場：本場之土地，原有7.18公頃，近因學校增建宿舍，乃逐次交還。同

時本院農場改組，土地集中管理，本分場亦即擬於本年底結束，全部交由總農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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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之空間規劃書，稱：

本院農業試驗場，臺北校總區場本部土地原有面積17.2520公頃，近年來校方建築日

漸擴展，現農場面積減至7公頃，但為便於教師之研究，擬重新規劃成精密研究場地。

且畜牧部分為顧及都市環境衛生，必須儘速遷離市區，因此，早於多年前奉准徵購臺北

縣新店鎮安康段土地18.4125公頃，設立農業試驗場安康分場，除山坡地設置畜牧部

分外，且配合本院各學系教學實習及試驗研究，以上兩處土地亟待通盤規劃，逐步建

設，充分利用。⋯⋯規劃後之農場可適合進行現代化之經營管理，以增進效率。271

同時也進行地形圖之測繪，供規劃及利用之依據。民國67年（1978年）5月15

日，第22次場務會議報告稱：「安康分場，牛舍設計完成。農工組測繪地形圖，

計有臺北第一農場、第五農場、第六A農場、安康分場。」272  至民國68年（1979

年）6月30日，農場規劃小組完成規劃報告。273

另外，本場為擴大農場經營之面積，曾於民國81年計劃購買桃園縣新屋鄉農

地，並爭取編列預算購買民間土地。274  但始終無進展而胎死腹中，因此，目前仍

然維持本場三區與安康分場共四區之規模。

以下分四部分，即本場場本部與農藝場區、本場畜牧場區、本場園藝場區以及

安康分場，分別介紹其土地、環境景觀、建物及相關設施。

農場空間分佈沿革表

＊1962年之空間配置，以1967年之圖表示。請見彩色圖，頁6∼7

271 C2-1-10。「試驗研究計劃調查表」。

272 「大事年表」，頁5。

273 「大事年表」，頁6。

274  B3-6。民國81年（1992年）7月10日，農業試驗場第45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肆、提案與討論：一、本場最

近另覓桃園縣新屋鄉農地，經農藝、園藝畜牧及農工各組初步勘查，是否適合本場作為安康分場遷廠用地，請

討論。決議：1、先行檢討主要作物生長情形、氣象及土壤等資料再作決定。2、向內政部地政司查詢區段徵收之

可行性。3、繼續爭取編列預算購買民間土地。」

時間 1935年 1945年 1949-1957年 1962年 ＊ 1979年 2008年

名稱

對照

第一農場 農場 農藝分場
場本部與農藝場區

（本1、本2、本3）

場本部與農藝場區

（本1、本2、本3）

場本部與

農藝場區

第二農場 牧場 畜牧分場 畜牧場區（本5） 畜牧場區

果樹苗圃 果樹園 園藝分場

園藝場區

（本5牧草地）
園藝場區

（本5牧草地）
園藝場區

安康分場 安康分場 安康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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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臺大農場空間分佈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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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農場安康分場地圖

臺大農場校總區空間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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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本場場本部與農藝場區

農場本部與農藝場區位於本校東南方，乃臺大農場之核心地區，在農作物之實

驗栽培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茲簡介其土地、環境景觀、建物及相關設施之沿革。

一、土地

農場本部與農藝場區位於

臺北市基隆路四段42巷5號，目

前土地面積共有5.7789公頃。

本農場原接收自臺北帝大

之農場，原有耕地廣大，但戰

後因國家與學校用地的需要，

其面積不斷縮減，空間配置有

相當幅度的變化。

茲將歷年變動之情形簡述於下。

據民國46年（1957年）8月∼民國47年（1958年）7月《臺大農學院年報》，

本場現有耕地17.6520公頃，本年度另暫耕學校建築預定土地1.4000公頃（按應為

1.4公頃），合計19.0520公頃；此項土地，除做經濟栽培之3.5000公頃外，全部作

試驗研究與示範經營之用。275

民國49年（1960年）4月7日，第8次場務會議報告：本場與省農業試驗所交換

土地使用案，校長尚未同意，仍在洽商中。又，本場預定向臺灣銀行購買位於農具

工廠後面稻田0.4975甲，合1,459.665坪，總值145,966.50元（青苗費29,193.30元

在外），預計本月內辦理購買手續。276

275 民國46年（1957年）8月∼民國47年（7月），《臺大農學院年報》，頁66。

276  B1-8。民國49年（1960年）4月7日，第8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主席報告：1、本場與省農業試驗所交換土

地使用案，因本場擬交換之土地，校長尚未同意，目前仍在洽商中。2、本場新建倉庫與園藝組辦公室，及其他

修繕工程業已開標，計工程費63,900元（水電工程費約6,000元不包括在內）由健康營造廠承建，預計7月份修

建竣事。3、本場預定向臺灣銀行購買位於農具工廠後面稻田：0.4975甲，合1,459.665坪，總值145,966.50元

（青苗費29,193.30元在外）預計本月內辦理購買手續。」

本場場本部與農藝場區空照圖 鳥瞰照片。並請參見彩色圖，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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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49年（1960年）12月21日，第9次場務會議陳秘書卓勳報告，本場原有

耕地17.6520公頃，暫耕學校建築預定土地1.40公頃，共計19.052公頃；本年度興

建學人宿舍佔地1.66公頃、體育館佔地0.05公頃，畜牧系建築豬舍及雞舍佔地0.60

公頃，共計佔用耕地2.31公頃；另有農業原子能研究所佔用耕地面積若干，尚未獲

得具體答覆；又本場新購耕地0.4975甲，價款145,966,50元雖已付清，但因青苗及

安家費29,193.30元無著落，一時尚無法接管利用。277  按，此地乃前述第八次場務

會議決定向臺灣銀行購買之地。

其後，農場耕地不斷撥充學校用地而縮小，民國64年（1975年）4月22日，第

16次場務會議報告稱，現已減少至面積七公頃餘。278

校方原規劃將農場移至安康分場，但因遭逢不少問題，難以實現，故傾向保留

校本部場區繼續使用。民國66年（1977年）11月18日，第19次場務會議報告，本

場校總區附近現用土地均經數十年之使用改良，故較適合做為試驗用地；安康分場

經規劃後仍地力不均，尚須加以改良才能成為試驗用地；故本場校總區附近現用土

地，希能設法繼續保留。279

民國67年（1978年）8月，由於農場面積減至7公頃，提出國立臺灣大學農學

院附設農業試驗場之規劃設計，擬重新規劃成精密研究場地，以便於教師之研究。

280  民國73年（1984年）2月15日之第29次場務會議，由於臺北場本部試驗實習用

地不斷減少，安康分場土地環境亦非理想，影響農場業務至大，討論改進之道。因

277  B1-9。民國49年（1960年）12月21日，第9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陳秘書卓勳：（丙）、本場原有耕地

17.6520公頃，暫耕學校建築預定土地1.40公頃，共計19.052公頃。本年度興建學人宿舍佔地1.66公頃、體育館

佔地0.05公頃，畜牧系建築豬舍及雞舍佔地0.60公頃，共計佔用耕地2.31公頃。另有農業原子能研究所佔用耕

地面積若干，尚未獲得具體答覆。又本場新購耕地0.4975甲，之價款145,966.50元雖已付清，但因青苗及安家

費29,193.30元無著落，一時尚無法接管利用。」

278  B1-14。民國64年（1975年）4月22日，第16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主席報告：三、本場臺北部分耕地由於

校總區擴展需要使用，現已減少至面積七公頃餘，但現在新店安康已購有土地約17公頃進行整建中之工程，亦

已實施兩期，第三期因需工程費260餘萬元尚未完全解決，迄未開工。俟第三期整建工程完成後，即可作有計劃

的使用。」

279  B1-17。民國66年（1977年）11月18日，第19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農藝組賴主任報告：本系教授在進行

田間試驗者頗多，承管理組多方協助，非常感謝。不過尚有三點希能注意協助改善：本場校總區附近現用土地

均需經數十年之使用改良，故較適合作為試驗用地，安康分場經規劃後，地力不均，尚須加以改良才能用作試

驗。故本場校總區附近現用土地，希能設法繼續保留。」

280 C2-1-10。民國67年1月1日∼8月31日，「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之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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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議決為了本院各系、所教學實習及試驗研究未來前途計，應及早留意另覓適當

土地籌劃搬遷（畜牧組除外），並請張副場長、曹以松主任、朱鈞主任、林安秋教

授及許圳塗主任等五人為遷場策劃小組委員，並請張副場長為召集人。281

由民國75年（1986年）5月31日第33次場務會議，因本場農田自光復後數十

年來，一直沒有整修，討論試驗農田整建案。因此決議：

1、 由技術股提出詳細計劃編列預算，作統籌規畫或向其他機構學校提請補助經費完

成之。

2、技術股提出整建計畫，並主動商請有關學系共同提出計劃支持。 

3、有關設計規劃問題，由技術股會同農工系陳幸立先生支援協助。282

民國89年（2000年）12月27日，農業試驗場第66次場務會議，總務股報告：

本場農產品展示中心，其後方空地（原為保管組使用），經多次與校方交涉爭取，已

同意由本場維護規劃使用，目前正整地中。283

此後，農產品展示中心增加其後方之空地可供利用。

民國93年1月14日，農業試驗場第71次場務會議農藝組報告：試驗田區之規劃

管理及運作情形：

今年試驗田因部分田區規劃為瑠公圳水源池水田少了5區，約2413平方公尺，旱田及

畸零地少了5區，約2018平方公尺，總計試驗田提供約4500平方公尺作為水源池基

地用；臺大綠房子亦使用旱田及畸零地各一區，約900平方公尺。所以試驗田區剩餘

281  B1-26。民國73年（1984年）2月15日，第29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二、本場新建溫室於第二期完成後共計

有六棟，是否按照去年元月24日第28次場務會議議決案分配各系接管，並儘速整建內部設施，請討論案。議決

：（一）原分配案修正為自本場西南側靠近本場工友宿舍第一棟起算，依次分配給1、園藝。2、植物病蟲害。3、

森林。4、本場。5、農業化學及6、農藝等系各一棟。其基本設備如水、電等由本場負責統籌辦理，其餘請各系自

理，屆時請儘速利用。（二）各溫室今後之管理維護等有關問題，農場管理組蔡主任定期邀集有關各系會商決

定。」

282  B1-30。民國75年（1986年）5月31日，第33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四、提案討論事項（四）試驗農田整建：

（1）本場農田自光復後數十年來，一直沒有整修。（2）安康分場幹道鋪柏油、農田之灌溉系統如何進行，請討

論（技術股提）。決議：1、由技術股提出詳細計劃編列預算，作統籌規畫或向其他機構學校提請補助經費完成

之。2、技術股提出整建計畫，並主動商請有關學系共同提出計劃支持。3、有關設計規劃問題，由技術股會同農

工系陳幸立先生支援協助。」

283 B7-6。民國89年（2000年）12月27日，農業試驗場第66次場務會議紀錄，總務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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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田（Ｕ）22區、水田（Ｐ）8區、畸零地（Ｓ）11區，共計41區，以旱田及水田為

主，將盡可能依試驗之需求而提供適當之田區。284

綜言之，戰後本場區耕地不斷縮減，但農場繼續保留而做更有效的規劃與利

用，目前進一步蛻變為臺大重要景觀區，對學校師生與市民做出更大的貢獻。

二、環境景觀

本場一者為提高教學、研究、實習效率，二者因位於校園內，動見觀瞻，因此

長年以來致力於環境景觀的改善。

民國70年（1981年）7月20日，第27次場務會議，討論通過儘速在本場大路

通基隆路及舟山路出口處，增建鐵柵門各一，以確保本場之本部各種田間試驗設施

及農作物之安全；但因本場各種田間試驗設施及農作物，主要係供農學院各學系所

教學試驗及實習使用，故先報請學校撥款辦理。285

民國76年（1987年）10月21日，第35次場務會議，農藝組報告稱，本場車輛

之出入均賴基隆路之大門，近年來該路車輛擁擠，最近又因高架車輛更多，出入極

為不便，因此請考慮將舟山路大門加以改建放寬，以利車輛出入，若門內道路過

窄，亦請加以拓寬；至於基隆路大門，如果需要的話，可封閉一扇門，仍可避免閒

雜車輛之進入。286

民國84年（1995年）12月4日，農業試驗場第51次場務會議討論，本場位於

基隆路四段82巷處原工人宿舍拆除案。依民國82年1月25日之第46次場務會議，決

議規劃做為溫室之準備室使用；但校方來函要求予以拆除並美化景觀，決議同意由

284 B7-11。民國93年（2004年）1月14日，農業試驗場第71次場務會議紀錄，農藝組報告。

285  B1-25。民國70年（1981年）7月20日，第27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乙、討論事項：一、為確保本場之本部

各種田間試驗設施及農作物之安全，擬儘速在本場大路通基隆路及舟山路出口處，增建鐵柵門各一，請討論

案。議決：原則通過，但因本場各種田間試驗設施及農作物，主要係供農學院各學系所教學試驗及實習使用，

故先報請學校撥款辦理。」

286  B1-32。民國76年（1987年）10月21日，第35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參、提案及討論事項八、建議將本場

舟山路大門改建放寬，以利車輛出入。（農藝組提）說明：本場車輛之出入均賴基隆路之大門，近年來該路車輛

擁擠，最近又因高架，車輛更多，出入極為不便。因此請考慮將舟山路大門加以改建放寬，以利車輛出入，若門

內道路過窄，亦請加以拓寬，至於基隆路大門，如果需要的話，可封閉一扇門，仍可避免閒雜車輛之進入，可否

請討論。決議：提業務會議評估討論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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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拆除，溫室準備室另案設法籌建。287

民國86年（1997年），臺大農學院年報報告，本場垃圾場整理、加裝不銹鋼

門及鋪水泥地等工程已順利完成，以改善教學實習環境。288

民國88年（1999年）3月29日，農業試驗場第59次場務會議討論景觀改善工

作，決議：舟山路及基隆路兩旁之綠美化，請副場長及管理組陳主任商請森林系陳

信雄主任協助，於5月底完成延宕數年之樹木栽植工作；本場靠基隆路三段156巷

圍牆內之環境及設施亟待改善，請管理組會同園藝系即刻辦理。289  又，本場已向

臺北市錫瑠環境綠美化基金會申請補助第一期款新臺幣捌拾萬元，準備改善本場環

境，並已在畸零地及死角種植草花以美化環境。290  按，郭錫瑠於乾隆25年完成瑠

公圳，部份圳路經過本校校區，故向該基金會申請補助。

民國88年（1999年）9月27日，農業試驗場第61次場務會議，報告有關農場

綠美化規劃案場執行情形，其重點為：「1、本場四周美化；2、苗圃區設置；3、

生態復育區之整修；4、休憩點設置；5、標本園作物區整建；6、庭園示範區設

置；7、師生休憩及假日農產品展示區；8、農場教育服務中心之設置。9、教學用

休閒農舍。」291

287  B4-6。民國84年（1995年）12月4日，農業試驗場第51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肆、提案及討論：三、 本場

位於基隆路四段82巷處原工人宿舍拆除與否？（管理處提）說明：1、依校方來函要求予以拆除並美化景觀。

2、按1993年1月25日第46次場務會議決議予以規劃做為溫室之準備室使用。決議：同意由學校拆除，溫室準

備室另案設法籌建。⋯⋯主席指示：玻璃溫室使用情形請管理組清查，並通知使用單位善加利用及維護環境整

潔。」

288 民國86年（1997年），《臺大農學院年報》，頁44。

289  B5-3。民國88年（1999年）3月29日，農業試驗場第59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主席報告：4、本場靠基隆路

三段156巷圍牆內之環境及設施亟待改善，請管理組會同園藝系即刻辦理。5、錫?綠化基金會已補助本場綠美

化工程，所以應配合原計畫構想即刻辦理相關事宜。」

290  B7。民國88年（1999年）3月29日，農業試驗場第59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貳、報告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七、建議加強美化、綠化農場。決議：通過。請管理組積極進行。執行情形：本場已向臺北市錫鎦環境綠美化基

金會申請補助第一期款新臺幣捌拾萬元，準備改善本場環境，並已在畸零地及死角種植草花以美化環境。」

291  B5-5。民國88年（1999年）9月27日，農業試驗場第61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貳、報告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二、農場綠美化規劃案，提請討論。（各種方案之討論）（場長室提）執行情形：農場綠美化規劃案農學院第23

次主管會議暨189次院務聯席會議通過，其重點為：「1.本場四週美化2 .苗圃區設置 3.生態復育區之整修 4.休

憩點設置5.標本園作物區整建6.庭園示範區設置 7.師生休憩及假日農產品展示區 8 .農場教育服務重心之設置 

9.教學用休閒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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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管理組報告稱，本場所屬基隆路段退縮4.64米案，校方已初步丈量作記

號，其正確界標位置尚待市府工務局擇期會勘打樁。292  12月20日，第62次場務會

議，管理組總務股報告，本場所屬基隆路段退縮4.64米案之地上補償金，已送校彙

辦中。293

民國88年（1999年）12月20日，農業試驗場第62次場務會議管理組總務股報

告，本場四周綠美化環境案已完工，種植貝殼杉計130株，以維護景觀。294

民國89年（2000年）5月9日，農業試驗場第63次場務會議總務股報告，本場

四周綠美化環境案完工後，使本場環境景觀大為改善；本場所屬基隆路段退縮4.64

米案，市府、校方、本場等有關人員，已數度協商會勘，並達成初步共識，且已積

極作業中。295

又，農藝組報告：基隆路靠溫室部分之圍牆已於4月23日拆除，原植白鶴靈芝

草及多年生黑麥草之草皮，將視工程之影響情況再行改善。296

民國89年（2000年）9月1日，配合週舟山路收歸校內道路，關閉基隆路大

門。297  此後南北二區合為一體，大大有利於校園之整體規劃與利用。

民國89年（2000年）9月25日，農業試驗場第65次場務會議報告，為加強展

示中心的服務，擬向校方爭取後方空間交由本場綠美化。本案已經校長核示同意，

由本場維護規劃成一公共休閒空間，目前已在規劃作業中，俟展示中心換約後即可

292  B7-1。民國88年9月27日，農業試驗場第61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管理組總務股報告本場所屬基隆路段，

退縮4.64米案，校方已初步丈量作記號，其正確界標位置尚待市府工務局擇期會勘打樁。」

293  B7-2。民國88年（1999年）12月20日，農業試驗場第62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管理組總務股報告12、本

場所屬基隆路段，退縮4.64米案，校方已初步丈量作記號，其正確界標位置尚待市府工務局擇期會勘打樁。另

有關地上補賞金，已送校彙辦中。」。

294  B7-2。民國88年（1999年）12月20日，農業試驗場第62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管理組總務股報告13、本

場四周綠美化環境案已完工，種植貝殼杉計130株，予以維護景觀。」

295  B7-3。民國89年（2000年）5月9日，農業試驗場第63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二、總務股報告：4、本場所

屬基隆路段，退縮4.64米案，市府、校方、本場等有關人員，已數度協商會勘，並達成初步共識，且已積極作業

中。」

296  B7-3。民國89年（2000年）5月9日，農業試驗場第63次場務會議紀錄：「二、總務股報告：5、本場四周綠美化

環境案已完工，種植貝殼杉計130株，使本場環境景觀，改善增色不少。⋯⋯六、農藝組報告：5、基隆路靠溫室

部分之圍牆已於4月23日拆除，原植白鶴靈芝草及多年生黑麥草之草皮，將視工程之影響情況再行改善。」

297 「大事年表」，頁11。



第四章 農場空間環境  ｜  229

開始進行。298

民國90年（2001年）5月14日，農業試驗場第67次場務會議，因校方擬進一步拆

除基隆路三段156巷之圍牆，對在本場進行之試驗研究將造成極大干擾，乃進行討

論。決議：1.不宜設置門禁。2.請管理組會同園藝組及森林組以植栽方式156巷與本

場加以區隔。3.如有必要，以專案簽請派人輪值，負責本場財務與安全問題。299

民國91年（2002年）4月19日，農業試驗場第69次場務會議管理組總務股報

告，本場基隆路3段156巷圍牆拆除案中西北側50米之圍牆綠美化，已簽准校方撥

助經費＄80,200元，由技術股負責綠美化工程。本場基隆路大門已爭取校方經費，

配合基隆路圍牆工程更改為自動門，預定4月完工。又，舟山路湧泉池規劃案，決

議：一、學校規劃時請本場相關人員一起參與規劃。二、水道出口本場建議採B案

靠水工所處。300

民國92年1月16日，農業試驗場第70次場務會議農藝組報告，本校規劃在舟

山路旁之農場試驗田區內，設立一個瑠公水源池，已經規劃設計完畢，預計92年1

月發包施工。此水源池將動用到本場試驗田區p9、p10、p11、p12、p13、u20、

u21、u22、u23、s7等區，約0.44公頃。水源池之植栽工程預計將由本組來承包種

植、規劃。另外，91年4－5月進行校樹移植工程，淨收入約30萬。又，91年10－

12月進行安康分場平地造林及綠美化計畫，已順利執行完畢。又，91年12月承接

校園綠美化工程，亦於期限內完成。又，舟山路湧泉池規劃案，已與皓宇公司協議

規劃案，並由總務處辦理招標作業。301

298  B7-5。民國89年（2000年）9月25日，農業試驗場第65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肆、報告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一、為加強展示中心的服務擬向校方爭取後方空間交由本場綠美化，提請討論。決議：本案與農場發展有極

密切關係，建請副場長遘速與園藝組黃主任協調有無合適空間再決定。執行情形：本案已經校長核示同意由本

場維護規劃成一公共休閒空間，目前已在規劃作業中，俟展示中心換約後即可開始進行。」

299   B6-2。民國90年（2001年）5月14日，農業試驗場第67次場務會議：「肆、提案與討論：二、校方擬進一步拆除

基隆路三段156巷之圍牆，將對在本場進行之試驗研究造成極大幹擾，如何因應，提請討論。決議：1. 不宜設

置門禁。2. 請管理組會同園藝組及森林組以植栽方式156巷與本場加以區隔。3. 如有必要專案簽請派人輪值

負責本場財務及安全。」

300  B7-9。民國91年（2002年）4月19日，農業試驗場第69次場務會議紀錄，管理組總務股報告3、4；肆、提案與討

論事項五、舟山路湧泉池規劃案，提請討論。（場長室提）決議：一、學校規劃時請本場相關人員一起參與規

劃。二、水道出口本場建議採B案靠水工所處。」

301  B7-10。民國92年（2003年）1月16日，農業試驗場第70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貳、報告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五、舟山路湧泉池規劃案，提請討論。（場長室提）決議：一、學校規劃時請本場相關人員一起參與規劃。二、水

道出口本場建議採B案靠水工所處。執行情形：已與皓宇公司協議規劃案，並由總務處辦理招標作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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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3年1月14日，農業試驗場第71次場務會議農藝組報告，今年度農藝組完成

瑠公水源池綠美化工程：1、瑠公水源池綠美化工程用植物整備作業：種源蒐集、繁殖

計畫內綠美化用植物數量。2、瑠公水源池硬體工程八月下旬完工後，本場進入施工

合約內10月13日完工，後續池內水生植物的維管及水源池內之樹木植栽的補植。同年

12月1日，辦理瑠公水源池驗收事宜。又，建議：與校方未來對於水源池維護管理介面

的釐清；現有灌溉方式的改善計畫；池體植栽多樣性的加強。302

綜上，本場之環境大為改善，目前已成為學校師生與市民之重要休閒景點。

重要景點如下，並請參見彩色圖，頁14-16

　　  理組技術股報告3、其他：（1）91年4-5月進行校樹移植工程，淨收入約30萬。（2）91年10-12月進行安康分場

平地造林及綠美化計畫，已順利執行完畢。（3）91年12月承接校園綠美化工程，亦於期限內完成。⋯⋯五、農

藝組報告：（一）試驗田區之規劃管理及運作情形：本校規劃在舟山路旁之農場試驗田區內，設立一個?公水

源池，已經規劃設計完畢，預計92年1月發包施工。此水源池將動用到本場試驗田區p9、p10、p11、p12、p13、

u20、u21、u22、u23、s7等區，約0.44公頃。水源池之植栽工程預計將由本組來承包種植。⋯⋯（四）校園綠

美化：校園綠美化方面：

 1、 本組承攬校本部兩處綠美化工程，一為管理學院中庭草坪鋪設工程；二為畜產學系綠美化工程。這些工程

已經在91年12月底執行完畢；後期則是一年及半年的維護管理工作，本組將派工維護之。2、錫瑠環境綠化

基金會委請本場執行『草坪選種省工養護暨廢輪胎資材應該推廣計劃』，本組將配合辦理執行。」

302 B7-11。民國93年（2004年）1月14日，農業試驗場第71次場務會議紀錄，農藝組報告。

舟山路瑠公圳水源池 舟山路作物標本園

標本園-香料作物區標本園-常綠果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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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物

戰後本場區建物接收自臺北帝大，但由於時空環境之變化，迭有興廢。目前舊

建物僅餘數處，如場辦公室、舊種子研究室，其他均為戰後新建者。

茲將歷年有關建物之興廢與設備之更新經過簡述於下。

（一）場本部辦公室

本場場本部辦公室，係日治時期所遺留之建物，關於它們的資料在「臺北帝國

大學建物登記檔案」中找到4筆及兩張「設計圖」，詳細內容整理如下。303

臺北帝國大學壹號農場相關建物表

.

場本部場辦公室，根據《臺北帝國大學一覽（昭和9年）》與《臺北帝國大學

一覽（昭和10年）》所附大學圖之比較，昭和9

年時並無此場本部場辦公室建物，到了昭和10

年始出現，而當時的名稱為「作物整理室及更衣

室」，乃原來臺北帝國大學壹號農場3號建物。

因此，可以確定場本部辦公室建於昭和10年（

1935年）2月25日，至今存在逾73年光景。

303  農藝系楊建甫技士提供整理資料，臺北帝國大學壹號農場校舍地籍資料（典藏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   

組）。

登記日期
建物
番號

種目 構造 沿革 建坪

昭和12年

3月31日
1

雜屋建

（作業室）

一部煉瓦造小屋

組，洋式。一部和

式切妻造棧瓦葺

大正14年2月28日建造。

昭和3年4月1日元高等農林學校

ヨリ保管轉換。

119.63坪

昭和12年

3月31日
2

事務所建

（本家）

木造平家建小屋

組切妻造，洋式。

一部和式

昭和1年12月27日建造。

昭和3年4月1日元高等農林學校

ヨリ保管轉換。

65.57坪

昭和12年

3月31日
3

事務所建

（作物整理室

及更衣室）

煉瓦造平家建，

小屋木造方形造

地型引掛棧瓦葺

昭和10年2月25日建造。

昭和10年5月22日總督府官房會

計課ヨリ引受。

145.75坪

昭和12年

3月31日
4

住宅建

（農夫舍）

煉瓦造土塊造平

家建，臺灣瓦葺

明治37年7月20日建造。

昭和3年4月1日元高等農林學校

ヨリ保管轉換。

69.24坪

本場場本部辦公室設計圖。並參見彩色圖，頁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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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本部工友室，依據臺北帝國大學壹號農場相關建物表與今日現況之對照，可

以看出工友室應為臺北帝國大學壹號農場2號建物，建於昭和1年（1926年）12月

27日，所以其歷史更早於場本部辦公室。

（二）舊種子研究室

在場本部所留下的日治建築中，歷史最悠久的就屬舊種子研究室，依據臺北

帝國大學壹號農場相關建物表之描述，可以確定其為臺北帝國大學壹號農場1號建

物，建於大正14年（1925年）2月28日，其用途為作業室，磯永吉教授的研究多在

此進行，其精心研究所培育出的蓬萊米造福萬民，嘉惠子孫，以迄於今。目前本其

建築外觀與構造仍維持原本樣貌，內部陳設也保留了許多當時所使用的儀器，堪稱

為台灣農業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瑰寶。304

舊種子研究室設計圖，並參見彩色圖，頁79

（三）興建倉庫、宿舍

民國49年（1960年）4月7日，第8次場務會議，主席報告稱本場新建倉庫由健

康營造廠承建，預計7月份修建竣事；又，新建單身宿舍預計7月份竣工，限本場

職員居住，原住眷屬宿舍之單身職員，一律遷居單身宿舍以便管理。305

民國49年（1960年）12月21日，第9次場務會議，陳卓勳秘書報告稱：

304 舊種子研究室使用權為農藝系，目前作為準備室使用，並由台北市文化局指定為市定古績。

305  B1-8。民國49年（1960年）4月7日，第8次場務會議紀錄：「主席報告：1、本場與省農業試驗所交換土地使用

案，因本場擬交換之土地，校長尚未同意，目前仍在洽商中。2、本場新建倉庫與園藝組辦公室，及其他修繕工

程業已開標，計工程費63,900元（水電工程費約6,000元不包括在內）由健康營造廠承建，預計7月份修建竣

事。⋯⋯討論事項5、新建單身宿舍預計7月份竣工，原住眷屬宿舍之單身者，應否遷出請公決案。決議：本場單

身宿舍限於本場職員居住，原住眷屬宿舍之單身職員，一律遷居單身宿舍以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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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興建倉庫、單身宿舍、園藝組辦公室、水泥柱刺鐵絲圍牆等工程業已完成，追

加空心磚圍牆等工程，亦已動工，預計下月初竣工。計付工程費用771,900元，設計

費38,595元，總計810,495元，均由農復會補助；又，本場自費興建技工宿舍三戶，

計付工程費與設計費用共99,000元。306

（四）搬遷工人宿舍

民國76年（1987年）10月21日，第35次場務會議報告，本場基隆路4段82巷

工人宿舍已決定搬遷至原男生第七宿舍，學校已通知10月23日召開協商會。307  民

國82年1月25日第46次場務會議決議予以規劃做為溫室之準備室使用。308

民國84年（1995年）1月18日，農業試驗場第50次場務會議報告，本場基隆

路四段舊工人宿舍請管理組通知援助工人將違章建築部分拆除，並協助清除整理。

（一）基隆路四段82巷工人舊宿舍於83年12月底全部遷離，尚有水錶兩戶、電錶

三戶未拆除。（二）其違建部分技術股已派工協助拆完五戶，尚餘九戶將於斷水斷

電後繼續拆除。309

民國84年（1995年）12月4日，農業試驗場第51次場務會議討論，本場位於

基隆路四段82巷處原工人宿舍拆除與否？（管理處提）說明：1、依校方來函要求

予以拆除並美化景觀。2、按民國82年1月25日，第46次場務會議決議予以規劃做

為溫室之準備室使用。決議：同意由學校拆除，溫室準備室另案設法籌建。310

306 B1-9。民國49年（1960年）12月21日，第9次場務會議紀錄，陳卓勳秘書報告事項（甲）。

307  B1-32。民國76年（1987年）10月21日，第35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管理組總務股報告事項5、本場基隆路

4段82巷工人宿舍已決定搬遷至原男生第七宿舍，學校已通知10月23日召開協商會。」

308  B4-7。民國85年（1996年）5月31日，農業試驗場第40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貳、上次會議執行情形：本

場位於基隆路四段82巷處員工人宿舍拆除與否？（管理組提）說明：1、依校方來函要求予以拆除並美化景觀。

2、按民國82年1月25日第46次場務會議決議予以規劃做為溫室之準備室使用。決議：同意由學校拆除，溫室

準備室另案設法籌建。執行情形：已於3月25日拆除完畢。」

309  B4-4。民國84年（1995年）1月18日，農業試驗場第50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貳、上次會議執行情形：四、

本場基隆路四段舊工人宿舍請管理組通知援助工人將違章建築部分拆除，並協助清除整理。（一）基隆路四段

82巷工人舊宿舍於83年12月底全部遷離，尚有水錶兩戶、電錶三戶為拆除。（二）其違建部分技術股已派工協

助拆完五戶，尚餘九戶將於斷水斷電後繼續拆除。」

310  B4-6。民國84年（1995年）12月4日，農業試驗場第51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肆、提案及討論：三、本場位

於基隆路四段82巷處原工人宿舍拆除與否？（管理處提）說明：1、依校方來函要求予以拆除並美化景觀。2、按

1993年1月25日第46次場務會議決議予以規劃做為溫室之準備室使用。決議：同意由學校拆除，溫室準備室另

案設法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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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5年（1996年）5月31日，農業試驗場第40次場務會議報告，本場位於

基隆路四段82巷原工人宿舍已於3月15日拆除完畢。311

（五）其它

民國70年（1981年）11月，單身職員宿舍一樓改建為冷飲加工廠完竣。312 

關於本場育苗中心的興建，於民國74年（1985年）12月11日，第32次場務會

議中，總務股報告稱：

本場育苗中心正在興建中預定舊曆年底可以完工。313 

又根據民國75年（1986年）5月31日，第33次場務會議，總務股報告：

本場育苗中心原預定去年舊曆年底完工，因基隆路拓寬及電力配電設施之關係，中途

變更設計未能年底完工，現該中心興建工程已完工，並已辦理初驗，且已訂6月2日

會同學校有關單位複驗。314 

可知本場育苗中心應於民國75年初完工，並作為組織培養研究之用，現為轉

為農藝組辦公室。

民國93年1月14日，農業試驗場第71次場務會議報告，九十二年度本場已完成

之重大工程有：

1、92年4月成立推廣教育中心及視廳教室。

2、92年8月完成洋菇館改建可容納50人以上之教室。 

3、92年9月收回展示中心進行整棟修繕工程。315 

311  B4-7。民國85年（1996年）5月31日，農業試驗場第40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貳、上次會議執行情形：本場

位於基隆路四段82巷處員工人宿舍拆除與否？（管理組提）說明：1、依校方來函要求予以拆除並美化景觀。2、

按民國82年（1993年）1月25日第46次場務會議決議予以規劃做為溫室之準備室使用。決議：同意由學校拆除

，溫室準備室另案設法籌建。執行情形：已於3月25日拆除完畢。」

312 「大事年表」，頁6。

313 B1-35。民國74年（1985年）12月11日，第32次場務會議紀錄。

314 B1-36。民國75年（1986年）5月31日，第33次場務會議紀錄。

315  B7-11。民國93年（2004年）1月14日，農業試驗場第71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管理組總務股業務報告：

九十二年度本場已完成之重大工程：1、92年4月成立推廣教育中心及視廳教室。2、92年8月完成洋菇館改建可

容納50人以上之教室。3、92年9月收回展示中心進行整棟修繕工程。4、92年10月起展示中心自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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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之地上建物及設備如下表：（相關建物照片，請參見彩色圖，頁17∼22）

場本部與農藝場區建物表

四、相關設施

為教學研究實習之需要，本場相關設施亦不斷添設或改善。茲簡介其中較重要者。

 （一）、農業試驗場溫室

本案之玻璃溫室工程乃係陳超塵場長、張仲民副場長及管理組朱鈞三主任位所

策劃、設計，原預定分三期興建完成供為農學院各系之教學研究用，每期工程預定

興建三棟玻璃溫室。316

民國69年（1980年）7月11日，第26次場務會議報告，本場依據農場規劃報

告在作物精密試驗區（本三區）建築之溫室，已獲農業發展委員會補助經費460萬

元，計劃先建築三棟，每棟長三十公尺、寬八公尺，並經與臺灣鋁業公司洽購鋁質

316  C2-4-1。民國73年10月12日副場長林安秋所寫之申辯：「一、本案之玻璃溫室工程乃係前任場長陳超塵、副場

長張仲民及管理組主任朱鈞三位所策劃、設計，原預定分三期興建完成供為農學院各系之教學研究用，每期工

程預定興建三棟玻璃溫室。二、第一期工程於民國70年11月18日由本校總務處營繕組及農學院等單位發包興建

，而於民國71年8月間完工驗收在案。然而因經費不足，第一期工程僅蓋空屋，其水電工程費用則於第二期工

程中編列，第一期工程因無編列水電工程費用，故無法裝設水電，因此暫時未能分配與各系使用。三、第二期玻

璃溫室工程於民國72年3月21日由本校營繕組及農場發包興建，並於民國73年6月間完工驗收完畢。第二期工

程費用中編列全部六棟所需之水電費用，於辦妥使用執照後，校方隨即向自來水公司及臺電分別申請裝設水電

在案（附繳費單影本），水電工程於近期內裝設完成後即可分配與各系使用。四、本案之玻璃溫室工程實乃因

經費不足事先無編列水電工程費用，以致遲遲無裝設水電而無法使用所致。」

本場使用與管理之建築物 其它單位使用與管理之建築物

舟山路上農場大門 農學院附屬人工控制氣候室

基隆路上側門 農藝系舊種子研究室（現為準備室）

場本部辦公室 示範教學農舍（綠房子）

冷飲廠與宿舍 考種館

麵包廠 洋菇館

倉庫

工友室

溫室

農產品展售中心（展示中心）

農藝組辦公室（原育苗中心）

洋菇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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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架，價款共計555萬元，整地安裝及水電費在外，不足之款，請由學校補助。將

來建築完成後，交由農場負責管理，各系、所需要時均可依照規定申請使用。317

民國71年（1982年）8月，第一期農業試驗場溫室三棟竣工。318  自西南側靠

近本場工友宿舍算起，第一棟分配給植物病蟲害學系，第二棟由本場保留管理，一

半自用，一半備作公共使用。（即未經分配溫室之各學系於需要時，均得向本場申

請使用）。第三棟分配給農藝系使用。319

民國72年（1983年）1月24日，第28次場務會議，討論本場新建溫室應如何

分配管理及使用案。議決：本場溫室建築計劃，第一期已於去年完成三棟，第二期

預算已奉核定，現正準備再建三棟，第三期預定於下年度再編列預算建築三棟，總

共計劃建築溫室九棟（每棟面積240平方公尺），其分配辦法如下：

（一） 第一期已建完成三棟，先行分配管理，俾各自裝修內部設備後使用。自西南側

靠近本場工友宿舍算起，第一棟分配給植物病蟲害學系，第二棟由本場保留管

理，一半自用，一半備作公共使用。（即未經分配溫室之各學系於需要時，均

得向本場申請使用）。第三棟分配給農藝系使用。

（二） 第二期再建完成三棟後，分配園藝系一棟，農業化學系一棟及本場保留管理一

棟（其中部分在第三期建築完成前，森林系需要時得申請優先使用。）

（三） 第三期三棟完成後，計共有溫室九棟，連前合計分配農藝系二棟，園藝系二

棟，植物病蟲害系一棟，農業化學系一棟，森林系一棟及本場保留管理二棟

（一棟自用，一棟備作公共使用）。

（四） 萬一後二期六棟因故不能建築時，則第一期已建完成三棟之分配，改為園藝系

317  B1-24。民國69年（1980年）7月11日，第26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主席陳超塵報告：一、本場依據農場規

劃報告，在作物精密試驗區（本三區）建築之溫室，已獲農業發展委員會補助經費460萬元，計劃先建築三棟，

每棟長三十公尺、寬八公尺，並經與臺灣鋁業公司洽購鋁質屋架，價款共計555萬元，整地安裝及水電費在外，

不足之數，請由學校補助。將來建築完成後，交由農場負責管理，各系、所需要時均可依照規定申請使用。」

318  「大事年表」，頁6。C2-4-1。「林安秋副場長申辯書」，內稱：第一期工程於民國70年11月18日由本校總務處營

繕組及農學院等單位發包興建，而於民國71年8月間完工驗收在案。

319  B1-26。民國73年（1984年）2月15日，第29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乙、討論事項二、本場新建溫室，應如何

分配管理及使用，請討論案（場長交議）。說明：請農藝系朱主任口頭補充說明。議決：本場溫室建築計劃，第

一期已於去年完成三棟，第二期預算已奉核定，現正準備再建三棟，第三期預定於下年度再編列預算建築三棟

，總共計劃建築溫室九棟（每棟面積240平方公尺），其分配辦法，決定如下：第一期已建完成三棟，先行分配

管理，俾各自裝修內部設備後使用。自西南側靠近本場工友宿舍算起，第一棟分配給植物病蟲害學系，第二棟

由本場保留管理，一半自用，一半備作公共使用。（即未經分配溫室之各學系於需要時，均得向本場申請使用

）。第三棟分配給農藝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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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植物病蟲害系共用一棟，農藝系與農業化學系共用一棟，本場保留管理一棟

（一棟自用，一棟備作公用）。320

民國72年（1983年）1月24日，第28次場務會議，本場新建溫室於第二期完成後

共計有六棟，議決：原分配案修正為自本場西南側靠近本場工友宿舍第一棟起算，依

次分配給：1、園藝，2、植物病蟲害，3、森林，4、本場，5、農業化學及6、農藝等系各

一棟。其基本設備如水、電等由本場負責統籌辦理，其餘請各系自理，屆時請儘速利

用。321  第二期工程係於72年3月21日出標，73年6月驗收間完成，本工程編列全部六

棟之水電工程經驗收後，已辦妥使用執照，並向自來水公司及臺電分別申請裝設水

電，可望於近期內全部裝設完成，分配與農學院各系使用。322

又，本場位於基隆路四段82巷處原工人宿舍，按民國82年1月25日，第46次場

務會議決議予以規劃做為溫室之準備室使用。校方來函要求予以拆除並美化景觀，

民國84年（1995年）12月4日，農業試驗場第51次場務會議，決議：同意由學校

拆除，溫室準備室另案設法籌建。323

民國84年（1995年）12月4日，農業試驗場第51次場務會議，討論玻璃溫室

使用情形，請管理組清查，並通知使用單位善加利用及維護環境整潔。324

320 B1-26。民國73年（1984年）2月15日，第29次場務會議紀錄，乙、討論事項二。

321  B1-27。民國73年（1984年）2月15日，第29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乙、討論事項：二、本場新建溫室於第二

期完成後共計有六棟，是否按照去年元月24日第28次場務會議議決案分配各系接管，並儘速整建內部設施，請

討論案。議決：（一）原分配案修正為自本場西南側靠近本場工友宿舍第一棟起算，依次分配給1、園藝；2、植

物病蟲害；3、森林；4、本場；5、農業化學及6、農藝等系各一棟。其基本設備如水電等由本場負責統籌辦理，

其餘請各系自理，屆時請儘速設法利用。（二）各溫室今後之管理維護等有關問題，請農場管理組蔡主任定期

邀集有關各系會商決定。」

322  C2-4-2。民國73年10月12日，「副場長林安秋所寫之申辯」，說明理由：「本案之玻璃溫室工程原來計劃分三期

建蓋完成，本場乃按原計畫逐步進行。每一期工程計劃蓋三棟玻璃溫室。而第一期工程因經費不足關係，僅蓋

三棟玻璃溫室之空屋，因未曾編列水電工程預算，故無法裝設水電，致迄今仍無法使用。而第二期工程（72年3

月21日出標）於今73年6月驗收間完成，本工程編列全部六棟之水電工程，經驗收後，已辦妥使用執照，並向自

來水公司及臺電分別申請裝設水電，可望於近期內全部裝設完成，分配與農學院各系使用。」

323  B4-6。民國84年（1995年）12月4日，農業試驗場第51次場務會議紀錄：「肆、提案及討論：三、本場位於基隆

路四段82巷處原工人宿舍拆除與否？（管理處提）說明：1、依校方來函要求予以拆除並美化景觀。2、按1993

年1月25日第46次場務會議決議予以規劃做為溫室之準備室使用。決議：同意由學校拆除，溫室準備室另案設

法籌建。」

324  B4-6。民國84年（1995年）12月4日，農業試驗場第51次場務會議紀錄：「肆、提案及討論：三、本場位於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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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示範教學農舍

民國89年（2000年）9月25日，第65次場務會議，亦提出建築「教學休閒農

舍」案及管理辦法草案。決議：「教學休閒農舍」管理辦法經修正後通過，報院

核備；本場已於89年6月28日將「教學休閒農舍」管理辦法完成，待收費標準確定

後，將函請農學院鑒核。325

民國90年（2001年）8月27日，農業試驗場第68次場務會議，討論通過本場

舟山路農業教育場區及安康生態休閒教育場區擬成立規劃小組進行規劃案。又，為

配合舟山路農業教育場區規劃案，建請農工系須須於建築執照之限期內建成教育農

舍。326  據民國91年（2002年）4月19日，農業試驗場第69次場務會議，教育農舍

建照已申請展期民國92年4月26日。預定今年8月完工。327

民國94年（2005年）1月17日，第72次場務會議，決議：陳請學校協助辦理

妥當處理座落於農場之「教學示範農舍」。328

  路四段82巷處原工人宿舍拆除與否？（管理處提）說明：1、依校方來函要求予以拆除並美化景觀。2、按1993

年1月25日第46次場務會議決議予以規劃做為溫室之準備室使用。決議：同意由學校拆除，溫室準備室另案設

法籌建。⋯⋯【主席指示】：玻璃溫室使用情形請管理組清查，並通知使用單位善加利用及維護環境整潔。」

325  B7-5。民國89年（2000年）9月25日，農業試驗場第65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肆、報告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三、有關建築「教學休閒農舍」案及管理辦法草案，提請討論。決議：1、「教學休閒農舍」管理辦法經修正後通

過(如附件)，報院核備。2、為回饋農工系韓教授籌建教學休閒農舍，以課程為單位，每日分上午及下午兩個時

段，每課程使用一個時段，每學期優惠韓教授選棠選訂兩課程優先使用，期限十年。其他時段則開放給其他教

授及系所申請使用。執行情形：本場已於89年6月28日將「教學休閒農舍」管理辦法完成，待收費標準確定後，

將函請農學院鑒核。」

326  B7-8。民國90年（2001年）8月27日，農業試驗場第68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三、有關建築「教學休閒農

舍」案及管理辦法草案，提請討論。決議：1、「教學休閒農舍」管理辦法經修正後通過(如附件)，報院核備。2、

為回饋農工系韓教授籌建教學休閒農舍，以課程為單位，每日分上午及下午兩個時段，每課程使用一個時段，

每學期優惠韓教授選棠選訂兩課程優先使用，期限十年。其他時段則開放給其他教授及系所申請使用。執行

情形：本場已於89年6月28日將「教學休閒農舍」管理辦法完成，待收費標準確定後，將函請農學院鑒核。⋯⋯

伍、臨時動議：為配合舟山路農業教育園區規劃案，建請教育農舍須於限期內完工，請討論。（管理組提）決議

：請農工系在建築執照之限期內完工。」

327  B6-4。民國91年（2002年）4月19日，農業試驗場第69次場務會議：「臨時動議四、為配合舟山路農業教育場區

規劃案，建請教育農舍須於限期內完工，請討論。（管理組提）決議：請農工系在建築執照之限期內完工。執行

情形：教育農舍建照已申請展期民國92年4月26日。預定今年8月完工。」

328  B7-12。民國94年（2005年）1月17日，第72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貳、報告上次會議執行情形：一、如何妥

當處理座落於農場之「教學示範農舍」？請討論。（場長室提）決議：本案已陳請學校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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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4年（2005年）6月28日，第73次場務會議報告，林幸二秘書於94年6月24

日上午10:30，會同總務處保管組洪組長與本場李股長，前往辦理示範教學農舍財產

移交並取得一份鑰匙，正式接管示範教學農舍。329  民國94年（2005年）9月21日，第

74次場務會議報告，本場示範教學農舍目前本場已取得該農舍之鑰匙、完成財產點

交、使用空間已完成協商。民國94年7月15日示範教學農舍使用管理要點經本院主

管會議通過，94年9月12日，示範教學農舍收費標準經本院第66次主管會議通過，送

校核備後應可進行示範教學農舍使用執照之申請作業。330  民國96年（2007年）7月3

日，第77次場務會議報告，示範教學農舍已取得使用執照，並於96年5月26日舉辦臺

大綠房子開幕暨健康居住展示推廣說明會。331  然而，有關教學農舍財產移交一事，

過程曲折，總務股李惠蘭股長澄清兩點事項：一、她並未與林幸二秘書前往點交教學

農舍內的財產，僅取得鑰匙一份。二、教學農舍目前使用權不屬於本場。323

（三）、其它

民國65年（1976年）10月1日，第二次業務座談會報告稱，園藝系現在農場有

塑膠蔭棚兩間均未使用，擬由農場借來整修後，用來栽培實用菌類，以增加收入；

又，本場辦公廳前左側圍牆欄杆及鐵門鏽壞需修理案，因本場經費拮据，擬報請學

校修理。333

民國72年（1983年）1月24日，第28次場務會議，討論本場本二區（種子研

究室至舟山路間）之作物標本園應如何擴展整建案。議決：組織作物標本園整建小

329  B7-13。民國94年（2005年）6月28日，第73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主席蔣丙煌報告四、本場示範教學農

舍於94.6.10由總務長與院長共同召集副院長、韓選棠教授、營繕組組長、保管組組長、總務處董技正、本場副

場長、管理組組長、秘書、總務股長及李建輝技士開會協商，並由林秘書於94.6.24上午10:30會同總務處保管

組洪組長與本場李股長往前辦理示範教學農舍財產移交並取得一份鑰匙，正式接管示範教學農舍。」

330  B7-14。民國94年（2005年）9月21日，第74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主席蔣丙煌報告一、本場示範教學農舍

目前本場已取得該農舍之鑰匙、完成財產點交、使用空間已完成協商、94年7月15日示範教學農舍使用管理要

點經本院主管會議通過、94年9月12日示範教學農舍收費標準經本院第66次主管會議通過，送校核備後應可

進行示範教學農舍使用執照之申請作業。」

331 B7-17。民國96年（2007年）7月3日，第77次場務會議紀錄，參、報告事項：（壹）、場長室。

332 民國97年7月30日，場誌討論會議中，李總務股長澄清。

333  B1-15-1。民國65年（1976年）10月1日，第二次業務座談會紀錄：「陳主任：三、園藝系現在農場有塑膠蔭棚兩

間均未使用，似可由農場借來整修後，用來栽培實用菌類，以增加收入。⋯⋯五、本場辦公廳前左側圍牆欄杆

及鐵門鏽壞需修理案，因本場經費拮据，擬報請學校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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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負責標本園之規劃整建有關事宜，請本場張副場長、朱鈞主任、蔡養正副教

授、許圳塗主任及曹以松主任等五人為小組委員，並請朱鈞主任為召集人。

民國85年（1996年）12月3日，農業試驗場第53次場務會議報告，農工系、

農藝系因配合學校圖書館周邊工程所需，試驗場地及滲漏儀（Lysimeter）遷建，

原則提供基隆路四段原工人宿舍為遷建地點。334 

又，為了展售本場農產品，目前有展示中心二處，一為本場農產品展示中心，

二為新生南路新建停車場上方之第二農產品展示中心。

第二節、本場畜牧場區

畜牧場區原為帝大牧場，位於臺大東南方蟾蜍山下，戰後為臺大牧場，其後為

臺大農事試驗場之畜牧分場，再轉為臺大農業試驗場之畜牧場區。本場區位於基隆

路三段，與動物科學技術學系同址，目前面積 2 公頃。

一、土地與環境景觀

 畜牧場區原為第五農場，位於臺大東南方蟾蜍山下，包括牧場與畜牧系牧草

地。民國51年（1962年），本場第三農場，即原園藝組，全部用地與軍方交換使

用，其實習地點移到蟾蜍山下第七、八宿舍之間之原畜牧系牧草地，335  因此，畜

牧場區大幅縮小。本場區位於蟾蜍山下，離校本部較遠，但景觀佳，多保留原貌。

民國49年（1960年）12月21日，第9次場務會議陳秘書卓勳報告，本年度興

建學人宿舍佔地1.66公頃、體育館佔地0.05公頃，本場區為學校發展之需，不斷釋

放所有之土地，固而面積大減。學校畜牧系建築豬舍及雞舍佔地0.60公頃，共計佔

334  B4-8。民國85年（1996年）12月3日，農業試驗場第53次場務會議紀錄：「伍、臨時動議：二、 農工系、農藝系因

配合學校圖書館周邊工程所需，試驗場地及滲漏儀（Lysimeter）遷建，請本場配合尋找適當遷建地點案，提請

討論。（農工組提）決議：1. 原則提供基隆路四段原工人宿舍為遷建地點。2. 請朱鈞教授、張新軒教授、蔡養

正主任、劉振宇主任及淩德麟教授先行協調。3. 遷建後所有權及管理權為農場所有，各單位依辦法向農場申

請使用。」

335  「大事年表」，頁3。康有德口述，陳瑋荻整理〈我與臺大園藝系〉，收錄於陳奇祿等著《從帝大到臺大》（臺北

：臺大，2002初版），頁22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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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耕地2.31公頃。336

民國67年（1978年）1月1日∼8月31日，有關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附設農業

試驗場規劃設計計劃，畜牧部分為顧及都市環境衛生，必須儘速遷離市區。337  換

言之，依規劃，本場原擬遷往安康分場，但因種種因素未能實現，仍留在今址。

民國86年（1997年），臺大農學院年報報告，本場畜牧組牧場空地整平鋪瀝

青，並已完成牛舍之整修，改善教學實習環境。338

由於遷移計畫未實現，本場區繼續執行改善措施。

本場鄰近山丘，環境相當良好，亦大致保持帝大留下之面貌。其它重要景觀有

本場畜牧場區空照圖，位於基隆路三段155巷之畜牧場區入口。

二、建物及相關設施

本場區離臺大總區較遠、較孤立，因此保留較多牧場原有建築，其中青貯塔

（飼料塔）乃日治時所建。但因應需要，亦不斷改建或添建部分建物與設施。

茲簡介歷年建物及相關設施之興革於下。

民國49年（1960年）12月21日，第9次場務會議陳秘書卓勳報告，畜牧系在

此建築豬舍及雞舍，佔地0.60公頃。339

民國54年（1965年）12月8日，第二次場務會議，杜主任報告，擬在畜牧系

大樓後面空地上建造供學生實習之教室，畜牧場區與安康分場兩處房屋工程設計圖

樣準備後，向校方交涉，前經由學校承諾之圖書館修建費項下五十萬元撥與本場之

336  B1-9。民國49年（1960年）12月21日，第9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陳秘書卓勳報告事項（丙）、本場原有耕

地17.6520公頃，暫耕學校建築預定土地1.40公頃，共計19.052公頃。本年度興建學人宿舍佔地1.66公頃、體育

館佔地0.05公頃，畜牧系建築豬舍及雞舍佔地0.60公頃，共計佔用耕地2.31公頃。」

337  C2-1-10。內容為：「五、計劃目標：1、本院農業試驗場，臺北校總區場本部土地原有面積17.2520公頃，近年來

校方建築日漸擴展，現農場面積減至7公頃，但為便於教師之研究擬重新規劃成精密研究場地。且畜牧部分為

顧及都市環境衛生，必須儘速遷離市區，因此，早於多年前奉准征購臺北縣新店鎮安坑段土地18.4125公頃，設

立農業試驗場安康分場，除山坡地設置畜牧部分外，且配合本院各學系教學實習及試驗研究，以上兩處土地亟

待通盤規劃，逐步建設，充分利用。」

338 民國86年（1997）年，《臺大農學院年報》，頁44。

339  B1-9。民國49年（1960年）12月21日，第9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陳秘書卓勳報告事項（丙）、本場原有耕

地17.6520公頃，暫耕學校建築預定土地1.40公頃，共計19.052公頃。本年度興建學人宿舍佔地1.66公頃、體育

館佔地0.05公頃，畜牧系建築豬舍及雞舍佔地0.60公頃，共計佔用耕地2.31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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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再行洽商。340

由於牧場經營畜產品之銷售，需添設與改善建物或設備。民國55年（1966

年）2月26日，第三次場務會議，吳琴萱先生報告關於牛奶加工應按照臺灣省政府

規定設備辦理一案，其房舍部份，已請由總務處工務組負責辦理修改，機器設備部

份則請由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龔肇鑄先生負責設計。341

民國57年（1968年）9月17日，第9次場務會議顧場長提議，關於學生實習，

擬在牧場增建雞舍一所，（附設計圖一份）。議決：「函請農場協助辦理。」342

民國67年（1978年）3月20日，第21次場務會議畜牧組林主任報告，遷建安

康之牛舍建築工程，已請萬戶建築師事務所蘇澤工程師代為設計，俟設計圖樣等送

來後，再轉報學校。343

民國76年（1987年）10月21日，第35次場務會議畜牧組報告，羊棚已完成。344

民國76年（1987年）10月21日，第35次場務會議畜牧組報告，安康牛場修繕

工程已由校辦理接近完成，本組籌備搬遷事宜也已妥當，預定於10月21日遷場；

唯鄰近居民反抗，故暫緩辦理。又，總務股報告，畜牧組牛房遷場安康計畫案已逐

步在進行，首先電話已提出申請，各項設備也在積極辦理採購中。345

340  B1-9-2。民國54年（1965年）12月8日，第2次場務會議，內容為：「杜主任提：園藝場自搬遷至現址後，因學生

實習所必須之教室及廁所等問題，迄今未獲得解決，現由園藝系簽請設法解決，應如何處理，請討論案。決議：

（一）俟基隆路三段155巷22號房屋修建工程完工驗收後，撥出二戶，做為學生實習房舍暫時之需，惟屋內隔

間磚牆不必拆除打通。（二）并將安坑農場必須興建之房屋及擬在畜牧系大樓後面空地上建造供學生實習之

教室，兩處房屋工程設計圖樣準備後，向校方交涉，前經由學校承諾之圖書館修建費項下五十萬元撥與本場之

議，再行洽商，以便作為興建上述兩處房屋之經費。」

341  B1-9-3。民國55年（1966年）2月26日，第3次場務會議，內容為：「吳琴萱先生：關於牛奶加工室應按照臺灣省

政府規定設備辦理一案，其房舍部份，已請由總務處工務組負責辦理修改，機器設備部份則請由工學院機械工

程學系龔肇鑄先生負責設計中。」

342  B1-9-9。民國57年（1968年）9月17日，第9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顧場長提：關於學生實習，擬在牧場增

建雞舍一所，請討論案（附設計圖一份）。議決：函請農場協助辦理。」

343  B1-19。民國67年（1978年）3月20日，第21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畜牧組林主任：2、遷建安康之牛舍建築

工程，已請萬戶建築師事務所蘇澤工程師代為設計，俟設計圖樣等送來後，再轉報學校。」

344  B1-32。民國76年（1987年）10月21日，第35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貳、各組業務報告：1、畜牧組：業務報

告：（自76年7月1日至9月29日止）（十）羊棚已完成，並於6月16日購羊12頭、獸醫系林教授購送2頭。」

345  B1-32。民國76年（1987年）10月21日，第35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貳、各組業務報告：1、畜牧組：業務報

告：（自76年7月1日至9月29日止）（十一）安康牛場修繕工程已由校辦理接近完成，本組籌備搬遷事宜也已妥

當，預定於10月21日遷場，唯鄰近居民反抗，故暫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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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3年（1994年）5月，畜產加工館正式啟用，使畜產加工研究得與本場畜

牧組充分合作，提升教學研究成果，並與實際生產經營相輔相成。346

 目前所有之建物及設備如下：（相關建物照片，參看彩色照片）

畜牧場區建物表

第三節、本場園藝場區

本場區承襲自帝大之果樹苗圃，1945年接收後改稱果樹園，1949年又改稱園

藝分場。本區原在第三農場，即今管理學院所在地，成立於1928年，其工作為蒐

集各種果樹、蔬菜、花卉、香料及藥用植物等，藉資教學與研究之用，面積計1.61

公頃。347  民國51年（1962年），本場區全部用地與軍方交換使用，其實習地點移

到蟾蜍山下第七、八宿舍間之原畜牧系牧草地，348  面積有4.41公頃。其後民航局

又徵用部分土地建造新樓，目前僅餘3.2621 公頃。

一、土地

本場區承襲自帝大之果樹園，原在第三農場，即今管理學院所在地，面積計

346 「大事年表」，頁8。

347 民國45年（1956年）8月∼民國46年（1957年）7月，臺大農學院年報，頁72、頁74。

348  「大事年表」，頁3。康有德口述，陳瑋荻整理〈我與臺大園藝系〉，收錄於陳奇祿等著《從帝大到臺大》（臺北

：臺大，2002初版），頁221∼238。

本場使用與管理之建築物 其它單位使用與管理之建築物

畜產加工館 畜牧系館

孵化室 飼料工廠

鼠房與飼料配料間 屠宰室

臘肉煙燻室 舊畜產加工研究室（又稱：白宮）

自動控制室

牛舍

豬舍

雞舍

羊舍

日治時期所遺留之青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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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公頃。349  民國51年（1962年），為應政府軍事需要，將本場第三農場即原園

藝組全部用地與軍方交換使用，園藝實習地點移到蟾蜍山下第七、八宿舍間之原畜

牧系牧草地。350  原園藝分場當年所種的三株蒲葵樹仍留在管理學院原地，可為歷

史見證。351  民國54年（1965年）12月8日，第二次場務會議，討論安康農場第二

批價款及園藝組遷至新址問題。352  但迄今終未遷移，而現址部分土地又移轉民航

局建大樓而縮小。

（一）部分土地移轉民航局案

民國71年（1982年）9月24日，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發文給臺灣大學，說明有

關本市辛亥段五小段一八一地號，依都市計畫，大部分為機關保留地（民航局管制

中心），小部分為保護區。換言之，本場區部分土地需空出歸民航局使用，因此引

起學校與政府機關間長期的土地爭執。按，此地戰前原屬總督府試驗農地，戰後歸

臺灣省農業試驗所，後借予本校建學生宿舍及農場房舍。353  民國71年（1982年）

11月18日，由國立臺灣大學發文給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內稱：

查上述土地係本校於光復前即向農業試驗所借用，規劃作園藝教學、試驗研究及學生

實習用地迄今，嗣改為都市計畫第九公園保留地，經本校提出申請同意照現狀繼續永

久使用，現據貴局惠告已為機關及保護區保留地，敬請將該變更公告文號內容以及相

關圖說等資料各影印一份，供本校參考。354

349 民國45年（1956年）8月∼民國46年（1957年）7月，臺大農學院年報，頁72、頁74。

350  「大事年表」，頁3。康有德口述，陳瑋荻整理〈我與臺大園藝系〉，收錄於陳奇祿等著《從帝大到臺大》

（臺北：臺大，2002初版），頁221∼238。

351 民國97年6月13日，於四號館康有德教授研究室，訪談康有德教授。

352 「大事年表」，頁3∼4。

353  C2-1-9。民國72年（1983年）1月15日，由國立臺灣大學發文給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有關：「貴局有償撥用先行

使用臺灣省農業試驗所管有臺北市大安區辛亥段五小段一八一地號土地，訂期元月20日圍築鐵絲網界址一

案，查該地早由臺灣省農業試驗所借與本校建有學生宿舍及農場房舍，並於光復前即作教學試驗農地，無法

遷讓，詳說明二，請惠予暫緩辦理圍築，並見覆；內容為：「一、依據貴局72.1.5場（72）字第00038號函副本辦

理。二、查上述土地，當初貴局與省農試所均未先與本校協調，現如圍築鐵絲網，必使本校居住該地上宿舍之學

生及實習試驗田地與附近居民等無處通行，關係至大，務請暫緩圍築。本校對該項都市計畫保留地另有其他建

議，並擬於近期由本校邀請交通部、教育部、貴局、農試所、市政府等有關單位商討。蓋印本案為本場園藝組

土地學校已函民航局表示無法遷讓請暫緩辦理圍築刺鐵圍籬本校另有其他建議檢附該函抄件請參考。」

354  C2-1-8。由國立臺灣大學發文給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有關：「關於本市辛亥段五小段一八一地號都市計畫大部

分為機關保留地（民航局管制中心），小部分為保護區一案，詳說明二，敬請查照惠辦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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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民航局要求有償撥用先行使用此地，並訂於民國72年元月20日圍築鐵絲網界

址。民國72年（1983年）1月15日，由國立臺灣大學發文給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稱：

查該地早由臺灣省農業試驗所借與本校建有學生宿舍及農場房舍，並於光復前即作教

學試驗農地，無法遷讓，請惠予暫緩辦理圍築。內容為上述土地，當初貴局與省農試

所均未先與本校協調，現如圍築鐵絲網，必使本校居住該地上宿舍之學生及實習試驗

田地與附近居民等無處通行，關係至大，務請暫緩圍築。本校對該項都市計畫保留地

另有其他建議，並擬於近期由本校邀請交通部、教育部、貴局、農試所、市政府等有

關單位商討。355

民國72年（1983年）4月28日，由國立臺灣大學發文給臺灣省農業試驗所「關

於函詢本校使用貴管臺北市大安區辛亥段五小段181、183地號土地兩筆依據為何

一案」，稱：

查該地日據時代已由本校使用迄今。內容為本案土地係日據時代即已併同本校管有同

段171、173土地作試驗、研究及學生實習等使用，曾經歷年投下鉅資，埋設管道，

設置排水系統，特殊土地改良地上物與道等設施，並由國外輸入優良果木，且各項研

究試驗計劃必須賡續實施，不能半途而廢，否則前功盡棄，該項損失實非補償可以相

抵（附說明），本校對該部分農地必須繼續使用，茲建議以本校現有第八學生宿舍用

地相當面積，給予補償拆還交換，變更計劃供民航局建築使用（附圖說明），敬請貴

所惠予協助與該局協調辦理。356

民國72年（1983年）9月1日，由國立臺灣大學發文呈教育部，說明本校使

（借）用臺灣省農業試驗所管有臺北市大安區辛亥段五小段181地號土地0.8778公

頃，因該地本校有重要教學與試驗設施，必須繼續使用。內容如下：

一、 查本案土地本校前身臺北帝國大學，與臺灣農業試驗所學術上合作，關係至為密

355  C2-1-9。民國72年（1983年）1月15日，由國立臺灣大學發文給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有關：「貴局有償撥用先行

使用臺灣省農業試驗所管有臺北市大安區辛亥段五小段一八一地號土地，訂期元月20日圍築鐵絲網界址一案

，查該地早由臺灣省農業試驗所借與本校建有學生宿舍及農場房舍，並於光復前即作教學試驗農地，無法遷讓

，詳說明二，請惠予暫緩辦理圍築，並見覆；內容為：「一、依據貴局72.1.5場（72）字第00038號函副本辦理。

二、查上述土地，當初貴局與省農試所均未先與本校協調，現如圍築鐵絲網，必使本校居住該地上宿舍之學生

及實習試驗田地與附近居民等無處通行，關係至大，務請暫緩圍築。本校對該項都市計畫保留地另有其他建議

，並擬於近期由本校邀請交通部、教育部、貴局、農試所、市政府等有關單位商討。蓋印本案為本場園藝組土

地學校已函民航局表示無法遷讓請暫緩辦理圍築刺鐵圍籬本校另有其他建議檢附該函抄件請參考。」

356  C2-1-7。由國立臺灣大學發文給臺灣省農業試驗所，案由：「關於函詢本校使用貴管臺北市大安區辛亥段五小

段一八一、一八三地號土地兩筆依據為何一案，查該地日據時代已由本校使用迄今，民國38年並准貴所參捌已

支農業試畜字第0650號函同意由本校繼續借用在案（附該函影本），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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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雙方房地互相使（借）用，光復後農試所由省接管，民國38年並有公函正

式同意本校使用迄今，本案由於事先並未現場會同勘查，又與民航局協議有償撥

用及同意先行使用，顯有造成既成事實，再通知本校遷移，而強迫放棄原來教育

計畫，未給予本校有說明之機會，就程序與情、理似均未合，深感遺憾，請賜予

補救此僵局。

二、 該地本校原已投入土地改良、環境改善等適合農業試驗之各項設施，所費甚鉅，

初為畜牧試驗及第八學生宿舍使用，民國45年起該牧草地為園藝試驗用地，後

復經（1）歷年投下巨資，加以規劃，地形整理，周圍種植防風林、埋設管道、

設置灌溉、排水系統，道路、溫室及繁殖床等教學設施。（2）自世界各國蒐集

引進有各品種果樹及育種材料，並設有蘆筍、百香果種源庫暨其他作物標本。

（3）現有園藝系、所、學生及二十位博士班、碩士班而研究生論文試驗場地。

（4）提供教授先後接受國科會、農發會、農林廳等長短期合作研究計劃四十餘

種，現並在進行賡續中。（5）該地臨山邊，並連同本校其他土地現作該園藝試

驗場地，無妨礙交通與環境可謂最為適當，且早已規劃成一完整地形，並有數十

年試驗成果，誠非金錢所能衡量，必須賡續實施，實不能間斷或廢止。

三、 本筆土地除作園藝試驗場地以外，另有本校學生宿舍及附近居民通路，使用情形

亦甚複雜。教育乃百年之大計，該地早已為作育英才之必要設施，不能輕言變更

或廢棄，故請轉洽有關機關設法請民航局另行覓地興建區管中心大樓，勿使用上

述土地，否則破壞該試驗場地完整性，更使整個試驗場均無法使用，實非適宜。

四、 謹檢奉本案土地使用情形及有關圖說各二份，敬請察核。357

民國72年（1983年）11月21日，交通部發文給臺灣大學，有關民用航空局為

興建新區管中心用地取得問題，仍以原勘定之辛亥路五小段一八一地號土地為宜。

至於地上物補償標準由教育部、交通部、臺灣大學、民航局、臺灣省政府農業試驗

所、臺北市政府等成立小組查估，並請民航局劉局長主持。358

民國73年（1984年）1月20日，臺大提出園藝教學試驗場遷建改建經費預算：

甲、 說明臺北市大安區辛亥段五小段181號土地，自本校前身臺北帝國大學與臺灣農

357  C2-1-3。由國立臺灣大學發文呈教育部，案由：「本校使（借）用臺灣省農業試驗所管有臺北市大安區辛亥段五

小段一八一地號土地0.8778公頃，原未通知本校有償撥用與交通部民航局興建大樓，該地本校有重要教學與

試驗設施，必須繼續使用，無法遷讓，敬請惠予轉請有關機關協調民航局設法另行覓地興建，賜覆。」

358  C2-1-5。由交通部發文給臺灣大學，有關：「茲檢送研商民用航空局為興建新區管中心用地取得問題會議紀錄

一份，請查照。」內容：「結論：1、臺大所建議之土地據查無法使用，故新區管中心用地仍以原勘定之辛亥路五

小段一八一地號土地為宜。2、民航局使用土地應以實際需要最小面積為限。3、據查臺北市政府已變更臺大農

場附近土地之使用由公園預定地為臺大保留用地，請由民航局申領都市計畫圖並先洽請臺大適用土地範圍，

以憑價購並報院核示。4、地上物補償標準由教育部、交通部、臺灣大學、民航局、臺灣省政府農業試驗所、臺

北市政府等成立小組查估，並請民航局劉局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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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試驗所學術上合作，及雙方互相使用迄今。光復後，農試所由省接管，民國

38年並有公函正式同意本校繼續使用，至民國53年181號土地供建新的園藝教學

試驗場。該地原為低窪澤地，僅能作牧草及水生作物試驗使用。30年來歷經規

劃，已投入土壤改良環境改善等適合農業試驗之各項設施，所費甚鉅。該場目前

重大教學研究事項有下列各點：

一、 該地為本校園藝學系師生教學所需。提供大學部課程如果樹學、蔬菜學、花卉

學、苗圃學、作物育種學及植物繁殖學等課程教學用，並供園藝技術、作物栽培

實習之場地，每年計有2百多位學生在此實習。

二、 除大學部教學外尚有園藝研究所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32位正在進行論文試驗

之場地。此項論文試驗係高層研究教育計畫，無法使之中斷。

三、 提供教授試驗研究用地，先後接受國科會、農發會、農林廳等單位委託計畫計有

45項，皆利用該場得以完成。對本省農業均有直接貢獻。目前仍有8項之合作研

究計畫正在該地試驗進行中。

四、 建立教學標本園地。其中為長年計畫之作物種源庫如蘆筍、百香果、芭樂種源保

存，均係數十年來分由各國蒐集引進，為世界著名品種。此珍貴材料對本省產業

之發展極為密切，其重要性無法以金錢衡量，更難忍見其遭到破壞及廢棄。

五、 為改良此一試驗地，本校歷年投下巨額資金，加以規劃，土壤改良，種植防風

林，埋設管道，設置灌溉排水系統，橋及道路，栽種槽，蔭棚，繁殖床，溫室及

管理室等教學設施。

　　此一園藝試驗場經20年來長期籌畫及建設才有目前之規模，才有目前之規模，

對本校教學研究，深為倚重。教育乃百年大計，而教育設施及功能誠非一蹴可及。重

新建立一教學試驗場地所需所需時日及投資甚?。但為支援民航發展計畫，並使本校

研究教學不致中斷。本校園藝系之教學試驗場地遷建所需經費如下表，並請先將經費

撥下，以便遷建，俾影響教學研究遺誤青年學子。

乙、 經費預算：教學實習栽培設施遷建、建場地規劃及土壤改良、風設施及圍牆改

建、作物標本遷建、道路系統及出入口、灌溉排水系統、水電設施、種原庫保存

遷建、工具室及管理室遷建等二十項目，總計50,720千元。359

民國73年（1984年）4月9日，國立臺灣大學發文臺灣省農業試驗所，關於本

校原借用之土地業已由臺灣省農業試驗所價撥與民用航空局使用，由該局撥借款項

供本校遷移地上農作物，訂於73年4月10日下午3時，現場先辦理點交歸還手續。
360  民國73年（1984年）4月21日，國立臺灣大學發文給臺灣省農業試驗所，稱已

359 C2-3-2。民國73年（1984年）1月20日，園藝教學試驗場遷建改建經費預算。

360  C2-1-2。發文：國立臺灣大學（73）校總02914，收文：臺灣省農業試驗所。案由：「關於本校原借用貴管本市大

安區辛亥段五小段一八一地號土地業已由貴所有價撥用與民用航空局使用，本校在民航局建屋需用之土地，

　　 經行政院協調，由該局撥借款項供本校已開始遷移地上農作物，茲訂於73年4月10日下午3時現場先辦理點交

歸還手續，請派員辦理接管，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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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民國73年4月10日現場點交竣事。內容為：

一、 本筆土地臺大以現使用狀況點還農試所接收，由農試所再移交新業主民航局，嗣

後由民航局逕與臺大商洽有關事宜。

二、 民航局建築工程用範圍之地上農作物臺大已開始遷移，部分業已騰空，其餘部分

另於其實73年4月30日遷移完畢，交由民航局使用。

三、 民航局工程用地（Ａ區）以外部分土地內現有通道及房舍（原學生宿舍）仍維持

現狀，由臺大向民航局辦理借用手續。361

民國73年（1984年）12月31日，農場請校方同意遷移籌建工作及實施計畫交

由園藝系主辦，以爭取時效。內容為：

一、 房屋建築：園藝系實習苗圃遷移，新建實習教室，有機堆肥儲存室，培養土儲藏

室，溫室等。（24,600,000元）。

二、 校區環境整建：實習苗圃遷移，新建圍牆，排水系統，防風設施等。

（13,917,015元）

三、  園藝系實習苗圃遷移，農機工具，噴灑灌溉等設備購置等。（12,080,000元）。

以上各項保留款，至今尚未動支，園藝系為了籌畫上列工作，曾就各建築工程做

了初步之安排準備，擬在本校農場原園藝試驗場（即第七與第八男生宿舍間及本

校新徵收土地）上做為實習苗圃之遷移地點，並擬在大氣科學系右後側做為部分

苗圃之用，茲為爭取實施上項各工程之時間關係，敬請校方准予同意將此遷移籌

建及實施工作交由園藝系主辦。

農場提出意見：

民航局徵收本場園藝分場之遷建補助款共計伍仟零柒拾貳萬元，乃經農學院蘇遠志院

長召集園藝系康有德前任主任，洪立教授，許圳塗副教授及本場兼副場長林安秋教授

於院長室舉行協調會議後，編列預算表（如附件），送請行政院等有關單位同意在案。

由該會中議定：預算表中之第一項至第十三項（經費共計肆仟肆佰陸拾玖萬元）之遷

建工程由園藝系負責主辦，經費之使用亦然。而第十四項至第二十項之遷建工程乃由

農場負責，經費陸佰零參萬元，亦歸農場支配使用。議定農場主辦之遷建工程，大部分

即將完成，且經費亦即將用盡。故園藝系簽請本案，呈請校方同意「遷移籌建工作即實

施計劃交由園藝系主辦」一案，擬為多此一舉。又，本場於民國46年改組完成。將原來

各分場所有土地合併，統籌由本場經集中管理，並配合各系所教授之試驗研究及教學

實習使用。本場分為農藝組、園藝組⋯⋯等八組。今民航局徵收之土地即為本場分配

與園藝系申請使用者（如附件）。園藝系提本案欲將本場之土地做為實習苗圃之遷移

361  C2-1-4。國立臺灣大學發文給臺灣省農業試驗所，案由：「關於本校原借用貴管臺北市大安區辛亥段五小段

一八一地號交還案，已於民國73年4月10日現場點交竣事，茲檢送紀錄一份，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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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必須按照組織規程中規定，提出申請使用，本場當酌情配合分配與園藝系使用。362

民國83年（1984年）3月14日，民航局徵購本場園藝場土地有關遷移協調會議

報告，民航局徵購本場園藝組使用園藝場部分土地，因民航局急擬興建各項設施，

催促本場早日將地上物及各項設施遷移，事牽涉園藝系教授在園藝場內作各項試驗

研究，期能使日後搬遷工作能順利進行。康主任說明：園藝系教授在農場作各項試

驗研究，農場與園藝系實不可分。照校方原計劃是要民航局提供一億二千萬作為購

地費用、五千零八十萬為地上物及搬遷補償費。有關購地之理由不足，因農場目前

使用園藝場之土地原為臺灣省農業試驗所所有，希望不樂觀，搬遷費民航局願意分

次付款，如經校方同意二千多萬，相信近日內當可撥付到校。363

（二）土地之使用

民國76年（1987年）4月23日，第34次場務會議園藝組報告，本組經營使用

面積樹種如下：

第5農場（園藝場區）使用面積二公頃，葡萄品種試驗用地0.6公頃、石刁柏品種栽植

0.1公頃、百香果使用面積0.2公頃、苗木栽植0.1公頃，其餘土地尚在進行規劃填土

工程進行中。安康分場使用面積2.7公頃、標本園1.1公頃(含無子桶柑0.25公頃、葡

萄柚0.25公頃、常綠果樹0.25公頃、熱帶果樹、芭樂、蓮霧等計0.4公頃)。觀賞植物

區（安三區）1.6公頃。364

362  C2-1-1。民國73年（1984年）12月31日，公文案由：擬請同意自「園藝系實習苗圃遷移」專款中，補列5％人事費

用以應需要，並將遷移籌建工作及實施計畫交由園藝系主辦，及由校方有關單位配合協辦，以爭取時效。

363  C2-2-1。民國83年（1984年）3月14日，民航局徵購本場園藝場土地有關遷移協調會議，主席報告：「民航局徵

購本場園藝組使用園藝場部分土地，因民航局急擬興建各項設施，催促本場早日將地上物及各項設施遷移，事

牽涉園藝系教授在園藝場內作各項試驗研究，因此，今天請康主任及有關各位教授參加本次遷移事項之協調

會議，敬請提供寶貴意見，期能使日後搬遷工作能順利進行。康主任說明：園藝系教授在農場作各項試驗研究

，農場與園藝系實不可分。照校方原計劃是要民航局提供一億二千萬作為購地費用，五千零八十萬為地上物及

搬遷補償費。有關購地之理由不足，因農場目前使用園藝場之土地原為臺灣省農業試驗所所有，希望不樂觀，

搬遷費民航局願意分次付款，如經校方同意二千多萬相信近日內當可撥付到校。協調會議決策：1、遷移事項：

於民航局將搬遷費撥付到校即進形搬遷工作。2、各項設施之興建：於遷完設後再興建，有關各項設施希望能

設立合附國際標準之各種設施，促使後進者有機會充分發揮。3、試驗用地遷移地點：暫先遷移至園藝場東北角

牧草地，並即先整理。4、表土之利用：在民航局未動工前將表土運還本場。5、分配使用計劃及經費使用，預算

及計劃請園藝組儘速擬好呈報辦理。」

364  B1-31。民國76年（1987年）4月23日，第34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5、園藝組：1、本組經營使用面積樹種

如下：（1）第5農場使用面積二公頃葡萄品種試驗用地0.6公頃、石刁柏品種栽植0.1公頃、百香果使用面積0.2

公頃、苗木栽植0.1公頃，其餘土地尚在進行規劃填土工程進行中。（2）安康分場使用面積2.7公頃、標本園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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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76年（1987年）10月21日，第35次場務會議總務股報告，園藝組新徵購

之第5分場土地，已由保管組將該土地規劃為農

業試驗場園藝組學生教學實驗用地，現已轉交

本場由園藝組規劃使用。365

重要景點有：本場園藝場區之空照圖，位於

芳蘭路的入口(請參看彩色照片)

二、環境景觀

民國86年（1997年），臺大農學院年報報告，本場園藝組園藝教學實驗管理

室配合工程及道路退3.64公尺鋪設人行道磚已順利完工，近期可取得使用執照：以

後到園藝分場實習之師生可利用此設備，進行教學實習與試驗研究。366

民國92年（2001年）1月16日，第70次場務會議園藝組業務報告，本五場原

有觀賞植物標本園，配合本場發展生態解說教育發展方向，計劃設置生態花園一

座，提供園藝作物展示平臺，目前規劃內容包括香草植物、藥用植物、本土民俗植

物、節令草花；園區綠化以採用原生樹種為原則，增進與本地環境之親和力。目前

已陸續施作中。367

民國93年（2002年）1月14日，第71次場務會議園藝組業務報告，園藝分場

生態教育園區0.35公頃，已完成基礎建設與草皮鋪設，並已完成大部分植栽，後續

維護管理項目主要為解說牌建置與短期作物之更新。368

  公頃（含無子桶柑0.25公頃、葡萄柚0.25公頃、常綠果樹0.25公頃、熱帶果樹、芭樂、蓮霧等計0.4公頃）。觀賞

植物區1.6公頃。」

365  B1-32。民國76年（1987年）10月21日，第35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管理組總務股報告6、園藝組新徵購

之第5分場土地，已由保管組將該土地規劃為農業試驗場園藝組學生教學實驗用地，現已轉交本場由園藝組規

劃使用。」

366 民國86年（1997年），《臺大農學院年報》，頁44。

367  B7-10。民國92年（2001年）1月16日，第70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六、園藝組業務報告：（一）標本園之經

營管理：1、園五場原有觀賞植物標本園，配合本場發展生態解說教育發展方向，計劃設置生態花園一座，提供

園藝作物展示平臺，目前規劃內容包括香草植物、藥用植物、本土民俗植物，節令草花，園區綠化以採用原生

樹種為原則，增進與本地環境之親和力。目前已陸續施作中。」

368  B7-11。民國93年（2002年）1月14日，第71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參、業務報告：甲、園藝組業務報告：（

一）經管園區之管理現況：1、安三區之原生觀賞植物苗圃0.9公頃(主要係本土樹種蒐集保存)，未來擬爭取成

為生物多樣性計畫用地。」

本場園藝場區之空照圖。位於芳蘭路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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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4年（2005年）6月28日，第73次場務會議園藝組業務報告，園藝分場（約

計4.4公頃），93年5月於場內已完

成設置乙座生態教育園區（面積約

0.35公頃），其目的提供學生與社會

大眾一處環境教育的場所，並期望

調合農業生產與生態保育工作。369

重要景點有：園藝教學生態園

區

三、建物及相關設施 

園藝場區經歷大遷移，因此在建物與相關設施方面變動不小。以下簡介歷年之

變化。

（一）舊場區時期

民國45年（1956年）8月∼民國46年（1957年）7月，臺大農學院年報報告，

園藝分場自本院與美國加大合作後，有關教學及研究之設備頗有增建，如下：

370

369  B7-13。民國94年（2005年）6月28日，第73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參、業務報告：園藝組業務報告：（一

）經管園區之管理現況：（一）、園藝組所經營管理之區域總計約5.3公頃，其中安三區之原生觀賞植物苗圃

0.9公頃(主要係本土樹種蒐集保存)，未來擬爭取成為造園景觀工程人員培訓中心。園藝分場（約計4.4公頃），

九十三年五月於園藝分場內已完成設置乙座生態教育園區（面積約0.35公頃），其目的提供學生與社會大眾一

處環境教育的場所，並期望調合農業生產與生態保育工作。其後續維護管理工作主要為短期植物之更新與雜

草控制以及擬增設生態觀察設施。」

370 民國45年（1956年）8月∼民國46年（1957年）7月，《臺大農學院年報》，頁72、頁74。

名 稱 座（間）數 面積（坪） 備註

① 學生實驗室 一座 30 新建

② 繁殖溫床 二座 3 新建

③ 工友室 一座 6 新建

④ 溫床 一座 12 重修

⑤ 蔭棚 一座 20 重修

⑥ 辦公室 一間 6 重修

⑦ 宿舍 一間 10 重修

⑧ 工作室 一間 8 重修

園藝教學生態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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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49年（1960年）4月7日，第8次場務會議主席報告，本場與省農業試驗

所交換土地使用案，校長尚未同意，仍在洽商中。又，本場新建倉庫與園藝組辦公

室，及其他修繕工程業已開標，計工程費63,900元（水電工程費約6,000元不包括

在內）由健康營造廠承建，預計7月份修建竣事。371

民國49年（1960年）12月21日，第9次場務會議報告，倉庫、單身宿舍、園

藝組辦公室、水泥柱刺鐵絲圍牆竣工原有耕地17.6502公頃，暫耕學校建築用地

1.40公頃，合計19.052公頃。興建學人宿舍1.66公頃，體育館佔地0.05公頃，畜牧

系建豬舍及雞舍佔地0.60公頃，共佔用耕地2.31公頃，另有農業原子能委員會站用

耕地面積若干。另新購耕地0.4975甲。372

（二）新場區時期

民國54年（1965年）12月8日，第2次場務會議杜主任提議，園藝場自搬遷至

現址後，因學生實習所必須之教室及廁所等問題，迄今未獲得解決，現由園藝系

簽請設法解決，決議：俟基隆路三段155巷22號房屋修建工程完工驗收後，撥出二

戶，做為學生實習房舍暫時之需。373

民國85年（1996年），臺大農學院年報報告，建築物興建或擴充更新：園藝

組教學研究管理室，本場分地處偏遠其上，亦無教室可供講解及躲雨，新建之教學

研究管理是可解決此情形。374

371  B1-8。民國49年（1960年）4月7日，第8次場務會議紀錄：「主席報告：1、本場與省農業試驗所交換土地使用

案，因本場擬交換之土地，校長尚未同意，目前仍在洽商中。2、本場新建倉庫與園藝組辦公室，及其他修繕工

程業已開標，計工程費63,900元（水電工程費約6,000元不包括在內）由健康營造廠承建，預計7月份修建竣

事。」

372  B1-9。民國49年（1960年）12月21日，第9次場務會議報告，內容為「陳秘書卓勳報告事項（丙）本場原有耕地

17.6520公頃，暫耕學校建築預定土地1.40公頃，共計19.052公頃。本年度興建學人宿舍佔地1.66公頃、體育館

佔地0.05公頃，畜牧系建築豬舍及雞舍佔地0.60公頃，共計佔用耕地2.31公頃。另有農業原子能研究所佔用耕

地面積若干，尚未獲得具體答覆。又本場新購耕地0.4975甲，之價款145,966.50元雖已付清，但因青苗及安家

費29,193.30元無著落，一時尚無法接管利用。」

373  B1-9-2。民國54年（1965年）12月8日，第2次場務會議：「杜主任提：園藝場自搬遷至現址後，因學生實習所必

須之教室及廁所等問題，迄今未獲得解決，現由園藝系簽請設法解決，應如何處理，請討論案。決議：（一）俟

基隆路三段155巷22號房屋修建工程完工驗收後，撥出二戶，做為學生實習房舍暫時之需，惟屋內隔間磚牆不

必拆除打通。（二）並將安康農場必須興建房屋及擬在畜牧系大樓後面空地上建造供學生實習之教室，兩處房

屋工程設計圖樣準備後，向校方交涉，前經由學校承諾之圖書館修建費項下五十萬元撥與本場之議，再行洽商

，以便作為興建上述兩處房屋之經費。」

374 民國85年（1996年），《臺大農學院年報》，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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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6年（1997年）11月，園藝組教學試驗管理室完工。375

民國88年（1999年）12月20日，農業試驗場第62次場務會議園藝組業務報

告，設施園藝區蔭棚三棟、塑膠簡易設施二棟及玻璃溫室一棟。目前甚為老舊、有

待更新及增添之設備，如栽培床架、照明、遮蔭及通風系統等。376

民國89年（2000年）5月9日，農業試驗場第63次場務會議園藝組業務報告，

設施園藝區蔭棚三棟、塑膠簡易設施二棟及玻璃溫室一棟。（其改善計畫已獲院方

與校方同意經費補助共卅七萬元，本案業已交由總務股辦理招標事宜）。377  民國

89年（2000年）9月25日，農業試驗場第65次場務會議園藝組業務報告，本案業

已完工等待驗收。另蔭棚內之噴灌系統，為減低成本，自行購置材料安裝。378  民

國89年（2000年）12月27日，農業試驗場第66次場務會議園藝組業務報告，本案

業已完工驗收完畢，主要利用於花木之栽培。379  民國90年（2001年）5月14日，

農業試驗場第67次場務會議園藝組業務報告，園藝區蔭設施棚三棟、塑膠簡易設

施二棟及玻璃溫室一棟，主要利用於花木之栽培及實習教學場地。380

民國94年（2005年）1月17日，第72次場務會議園藝組報告，於93年年底完成

375 「大事年表」，頁10。

376  B7-2。民國88年（1999年）12月20日，農業試驗場第62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參、業務報告：一、園藝組

業務報告：標本園之經營管理：3、設施園藝區蔭棚三棟、塑膠簡易設施二棟及玻璃溫室一棟。（目前甚為老舊

，有待更新及增添設備如栽培床架、照明、遮蔭及通風系統等）。」

377  B7-3。民國89年（2000年）5月9日，農業試驗場第63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參、業務報告：一、園藝組業

務報告：標本園之經營管理：3、設施園藝區蔭棚三棟、塑膠簡易設施二棟及玻璃溫室一棟。(其改善計畫已獲

院方與校方同意經費補助共卅七萬元，本案業已交由總務股辦理招標事宜)。」

378  B7-5。民國89年（2000年）9月25日，農業試驗場第65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參、業務報告：一、園藝組業

務報告：（五）標本園之經營管理：設施園藝區蔭棚三棟、塑膠簡易設施二棟及玻璃溫室一棟。其改善計畫獲院

方與校方同意經費補助共卅七萬元，本案業已完工等待驗收。另蔭棚內之噴灌系統，為減低成本，自行購置材

料安裝。」。

379  B7-6。民國89年（2000年）12月27日，農業試驗場第66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參、業務報告：三、園藝組

業務報告：（五）標本園之經營管理：設施園藝區蔭棚三棟、塑膠簡易設施二棟及玻璃溫室一棟。其改善計畫獲

院方與校方同意經費補助共卅七萬元，本案業已完工等待驗收。另蔭棚內之噴灌系統，為減低成本，自行購置

材料安裝。」

380  B7-7。民國90年（2001年）5月14日，農業試驗場第67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四、園藝組業務報告：（一）

標本園之經營管理3、設施園藝區蔭棚三棟、塑膠簡易設施二棟及玻璃溫室一棟，主要利用於花木之栽培及實

習教學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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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分場區域周邊圍籬改善（芳蘭路旁至自來水廠段約240公尺）與兩座大門之整

建（芳蘭路及基隆路三段一五五巷）。381

民國94年（2005年）6月28日，第73次場務會議園藝組業務報告，經管場區

之管理現況：

園藝組所經營管理之區域總計約5.3公

頃，其中安三區之原生觀賞植物苗圃

0.9公頃（主要係本土樹種蒐集保存）

，未來擬爭取成為造園景觀工程人員

培訓中心。園藝分場（約計4.4公頃）

，九十三年五月於園藝分場內已完成

設置乙座生態教育場區（面積約0.35

公頃），其目的提供學生與社會大眾

一處環境教育的場所，並期望調合農

業生產與生態保育工作。其後續維護管理工作主要為短期植物之更新與雜草控制以及

擬增設生態觀察設施，並於九十三年年底完成園藝分場區域周邊圍籬改善（芳蘭路旁

至自來水廠段約240公尺）與兩座大門之整建（芳蘭路及基隆路三段一五五巷）。而

園藝分場約4.4公頃四周水泥柱鐵絲網圍籬，已歷經四十年以上之歲月，急待分年分

期更新維護。382

目前所有之建物及設備如下表：（相關建物照片，參看彩色圖）

園藝場區建物表

381  B7-12。民國94年（2005年）1月17日，第72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己、園藝組報告：一、經管園區之管理

現況：（三）、於九十三年年底完成園藝分場區域周邊圍籬改善（芳蘭路旁至自來水廠段約240公尺）與兩座大

門之整建（芳蘭路及基隆路三段一五五巷）。」

382 B7-13。民國94年（2005年）6月28日，第73次場務會議紀錄，園藝組業務報告。

本場使用與管理之建築物 其它單位使用與管理之建築物

園藝教室 農業昆蟲館（昆蟲系使用）

溫室

農業簡易設施

園藝場區辦公室暨園藝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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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安康分場

1979年安康分場地圖

1967年安康分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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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安康分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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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51年（1962年），本場第三農場即原園藝組全部用地交予軍方使用，軍

方將臺北縣新店市安康段陸軍營地五筆撥交本場，計0.9251公頃，並由國防部撥補

償款新臺幣三百五十萬元，經呈奉行政院核准，收購臺北縣新店市安康段原軍方預

定用地五十三筆。383  此後本區即發展為安康分場，目前面積19.1公頃。唯本區離

校本部甚遠，且整理使用有不少困難，目前以BOT方式交由民間經營，擬規劃為生

態休閒園區。

一、土地

安康分場位於新店市安坑地區，原有19.7公頃，但經重劃規劃為安一、安二、

安三等三區後，其中安三區於民國80年被北二高工程徵用 0.6公頃，目前面積為

19.1公頃。其變動經過如下。

（一）土地變動

民國51年（1962年），本場獲得軍方撥交之新店市安康段土地，成為農場之

第四場區，即安康分場。其後又以補助款陸續購入鄰近之土地。民國54年（1965

年）12月8日，第2次場務會議吳股長報告：

安康農場第二批土地經已辦理徵收，俟徵收完竣本場接管後，該處土地經已完整，為

便予管理，擬請農工系辦理土地重劃，並建一中央幹道。但因所需費用頗鉅，而且安康

農場第二批土地徵收接管後，因本場經費拮据，所需之第一次經營費用無著，乃決議：

商請學校撥款辦理。384  由於購地與整建工作延宕多時，以致於迄今未能妥善利用。

　　民國55年（1966年）2月26日，第3次場務會議陸志淩先生報告：

一、 安康農場第二批徵收土地案，現經臺北縣政府辦理以來，對地價位提出異議部份

之業主，經縣府通知領取地價款後，未往具領，依法應向法院辦理提存；提出異

議部份之業主經交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地價後，應由縣府通知各業主前往

具領價款等之手續，尚在縣府簽辦中；因顧及避免超過徵收土地之法定手續與時

383  「大事年表」，頁3。康有德口述，陳瑋荻整理〈我與臺大園藝系〉，收錄於陳奇祿等著《從帝大到臺大》（臺北

：臺大，2002初版），頁221∼238。

384  B1-9-2。民國54年（1965年）12月8日，第2次場務會議：「吳股長提：（二）安康農場第二批土地經已辦理徵收

，俟徵收完竣本場接管後，該處土地經已完整，為便予管理，擬請農工系辦理土地重劃，並建一中央幹道，請

討論案。決議：所需費用頗鉅，俟籌妥經費時再議。吳股長提：（三）安康農場第二批土地徵收接管後，因本場

經費拮据，所需之第一次經營費用無著，應如何處理，請討論案。決議：商請學校撥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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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恐有被撤銷徵收令之虞起見，請派高階人員前往縣府催辦。顧院長指示，第

二批安康土地徵收案，希望在法定期限內辦妥，請杜主任及王秘書協調保管組謝

主任後往縣府洽商催辦。

二、 安康土地第一批經本校後協議收購及其產權，迄今未辦妥移轉登記，故對繳納田

賦之通知書，仍由稅捐處發給原業主，而原業主則為轉案本校，對繳納田賦之限

期，如因而超過，按章應受罰繳滯納金之處分，甚感不便，請上級催請保管組辦

理。顧院長指示：地權轉移問題，原則上請杜主任與謝主席協調並由本場人員配

合保管組進行辦理。385

民國57年（1968年）9月17日，第9次場務會議報告：

安康農場嚴三國等三筆土地經三審定案，本校現正申請執行交地，擬請先行整定整理

計劃。議決：因日前經費無著，俟土地接收後再行辦理。386

民國64年（1975年）4月22日，第16次場務會議報告：

新店安康已購有土地約17公頃，進行整建中之工程亦已實施兩期，第三期因需工程

費260餘萬元，尚未完全解決，迄未開工。俟第三期整建工程完成後，即可作有計劃

的使用。387

民國65年（1976年）7月7日，65年度動員會暨第17次場務會議，主席報告：

安康分場土地整平工作將告完成，惟其中尚有待購之畸零地，因由鎮公所召集協調會

議時，由於大部分業主缺席致無法達成協議，現正由校報請徵購中，原列地價預算

九十餘萬元，現已辦理申請保留；而安康附近居民對安康分場之土地利用，常有物

議，希望本場所有土地均能好好合理利用，並加強管理。388

385 B1-9-3。民國55年（1966年）2月26日，第3次場務會議，陸股長報告。

386  B1-9-9。民國57年（1968年）9月17日，第9次場務會議紀錄：「三、臨時動議：（一）安康農場嚴三國等三筆土地

，經三審定案，本校現正申請執行交地，茲為早日完成整建工作，擬請先行整定整理計劃，請討論案（封祝岑

提議）。議決：因日前經費無著，俟土地接收後再行辦理。顧場長提：（一）關於學生實習，擬在牧場增建雞舍一

所，請討論案（附設計圖一份）。議決：函請農場協助辦理。」

387  B1-14。民國64年（1975年）4月22日，第16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主席報告：三、本場臺北部分耕地由於

校總區擴展需要使用，現已減少至面積七公頃餘，但現在新店安康已購有土地約17公頃進行整建中之工程，亦

已實施兩期，第三期因需工程費260餘萬元尚未完全解決，迄未開工。俟第三期整建工程完成後，即可作有計劃

的使用。」

388  B1-15。民國65年（1976年）7月7日，65年度動員會暨第17次場務會議紀錄：「主席報告：2、安康分場土地整平

工作將告完成，惟其中尚有待購之畸零地，因由鎮公所召集協調會議時，由於大部分業主缺席致無法達成協議

，現正由校報請徵購中，原列地價預算九十餘萬元，現已辦理申請保留。3、安康附近居民對本場安康分場之土

地利用，常有物議，希望本場所有土地均能好好合理利用，並加強管理。至於前擬與臺灣區花卉協會合作種花

計劃，現校方尚須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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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67年（1978年）7月3日，第23次場務會議報告：

安康分場靠山邊溝部分未整平土地，及新購18地號土地共約兩公頃，擬請合併規劃

整平。議決：1、推土整平部分由場自籌經費招商承辦。2、尚需加強辦理水土保持

部分，如增設沉砂池等先行設計編列預算後，函請山地農牧局給予經費補助。389

民國76年（1987年）10月21日，第35次場務會議總務股報告：

新店安康分場羅春文先生佔地案已進入訴訟階段，最近羅先生來函要求交換土地，因

該案涉及法律及本場工人宿舍安全，已報請學校慎重查處。390

民國77年（1988年）11月26日，第37次場務會議報告，高工局二高工程處擬

徵收安三場六分地。民國79年（1990年）5月7日，農業試驗場第40次場務會議管

理組總務股報告：

本二高速公路闢建經過本場安康分場園藝組植物標本園，補償貳佰肆拾多萬元問題，

經報學校轉呈北二高工程處，盼把土地補償及土地改良、圍牆、灌溉設施等費，列入

補償範圍之內。391

（二）台北縣新店市都市計劃案與安康分場

民國79年（1990年）由於臺北縣政府新擬之新店市都市計劃案將徵用本分場

地，經本場多次交涉，方未執行。其經過如下。民國79年（1990年）10月2日，農

業試驗場第43次場務會議報告，安康土地案與臺北縣政府交涉情形如下：

9月10日下午二時本場代表蔡副場長、曾主任、林秘書和保管組林股長到臺北縣政府

貴賓室，參加臺北縣政府變更新店市都市計劃舉辦之規劃說明會議。首先，由尤清縣

長親自簡報說明此次會議討論之規劃重點範圍為北二高及其交流道、大臺北盆地外環

快速道路及本場安康分場山邊溝所圍成約有60~70公頃的土地，臺北縣政府計劃以區

段徵收或土地重劃方式，有意將大臺北地區捷運系統淡水至新店線的新店轉運站設在

389  B1-21。民國67年（1978年）7月3日，第23次場務會議紀錄：「管理組陳主任：四、安康分場靠山邊溝部分未整

平土地，及新購18地號土地共約兩公頃，擬請合併規劃整平，於本年度經費結餘時，發包施工案。（技術股提）

議決：1、推土整平部分由場自籌經費招商承辦。2、尚需加強辦理水土保持部分，如增設沉砂池等先行設計編

列預算後，函請山地農牧局給予經費補助。」

390 B1-32。民國76年（1987年）10月21日，第35次場務會議紀錄，總務股報告事項2。

391  B3-1。民國79年（1990年）5月7日，農業試驗場第40次場務會議紀錄：「三、管理組總務股報告：3、本二高速公

路闢建，經過本場安康分場園藝組植物標本園，補償二佰四拾多萬元問題，經報學校轉呈北二高工程處，盼把

土地補償及土地改良、圍牆、灌溉設施等費，列入補償範圍之內。4、本場非經常性廢棄物存放，擬建議請校方

准予合併存放在校內垃圾收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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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以發展安康地區。照臺北縣政府所擬定之變更計劃，如果安康分場參與變更時所

產生之問題如下：

（一）、 安康分場約有15公頃之土地在此計劃區內，土地重劃後依規定發還給本場

是原土地面積之40%的土地（約6公頃）可做住宅區或是商業區，其土地則

被規劃為高中、縣屬國中等學校、綠地、行政中心和道路等用地。

（二）、 在大臺北盆地四十米外環快速道路之外，安康分場安二區尚有約四公頃土地

並不在此計劃區內。

（三）、 安三區因亦在此變更計劃中，除已被北二高徵收約0.6公頃，其餘大約0.9公

頃土地亦將被規劃為綠地及道路，而附近土地也都將規劃為捷運系統轉運

站、停車場、商業區及道路等用地。因此本場如參與變更計劃，則可能剩餘

之土地為安一區規劃為住宅或商業等區（約六公頃土地）及安二區剩餘約四

公頃土地，合計約餘十公頃。雖然本場可利用此剩餘之十公頃土地繼續提供

為農學院教學實習用田，但安一與安二區之間有外環道路橫斷，且周圍為住

宅及商業區或高中、國中及行政中心等所環繞，對本場之管理及使用之完整

性將不良影響。

（四）、 臺北縣政府為本場提供遷場所需之土地包括三芝、深坑和陽明山竹仔湖等土

地，但都需由本場自編列算後，臺北縣政府同意協助徵收。其中竹仔湖土地

為縣有土地，原為稻作原種田，臺北縣政府願以有償撥用方式讓與本場作為

遷場之用。但現因為地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使用上是否會受到限制，

有待求證。

（五）、 尤縣長表示本場如不參與變更也可以，但一部份土地仍會被用到：如果

（A）外環道路用地區（B）安三區劃為綠地和道路等用地。如以後本場周

圍其他土地經重劃後周圍築有建物及設備設施早晚仍然會影響本校農場試驗

環境，因都市計劃每五或十年才通盤檢討一次，屆時如本校再想申請土地變

更使用至少也須等五年、十年後才有幾會再行檢討。而且，如此次變更計劃

定案，則以後再想申請變更計劃會受該地區既有之建築面積和綠地比例等種

種制可能較為困難。392

民國79年（1990年）10月20日：第43次場務會議，討論臺北縣政府變更新店

市都市計畫對安康分場影響情形。393  民國80年（1991年）10月4日，農業試驗場

第44次場務會議，討論本場安康分場遷場地點問題。決議：

392  B3-4。民國79年（1990年）10月2日，農業試驗場第43次場務會議紀錄，安康土地案與臺北縣政府交涉情形報

告。

393 「大事年表」，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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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場各場區包括本一、本二、本三、本五區和畜牧場仍為農學院師生試驗研究及

實習所必須使用之場地，絕對不可做為其他用途。報請院務會議討論，做成決議

後、轉呈學校核備。

2 、 安康分場即使因臺北縣新店地區都市變更計劃而被區段徵收，決議保留剩餘之土

地由農藝組和園藝組繼續使用。

3、 爭取編列預算，另外尋找以畜牧場之需要為主要考慮；條件至少如評估表所列楊

梅地區之適合地點，做為農場分場之場地。

理由：a、即使安康分場不被區段徵收，因附近居民抗爭激烈，安康分場仍然不適宜

飼養家畜。b、交通便利距離臺北較近，牛奶運送較為方便。c、水質良好因有石門

大圳經過，坡度又不大，適合乳牛飼養。394

民國82年（1993年）6月22日，農業試驗場第47次場務會議，討論本場安康

分場遷建之購地計劃預算編列問題。說明：

若本場要提列安康分場遷建用地購置預算編入學校五年發展計劃之中時，依校方規

定，所提列之購地預算需要確實地點、面積及地上物之詳細情形等資料，而目前臺北

縣政府對新店地區都市計畫仍未定案。黃懿秦主任發言：第40次場務及院務會議已

有決議：保留舟山路包括本一、本二及本三區做為農藝組配合農藝系及農學院各系教

學研究之試驗實習用地；如安康分場被徵收，能保留分配之四十%（約七公頃）工農

藝組及園藝組共同使用，更為理想，則農藝組暫不需提購地計劃。

曾美倉主任發言： 基本上應保留舟山路本一、本二及本三區做為農藝組配合農藝系及

農學院各系教學研究之試驗實習用地。如安康分場被徵收能保留分

配之四十％（約七公頃）土地，供農藝組及園藝組共同使用，則個

人也認為農藝組暫不需提購地計劃。

沈志誠技士發言： 本案以果臺北縣政府進行安康分場區段徵收時，希望能夠將保留徵

收重整後所剩之土地交由本組及農藝組繼續保留作為園藝組織教學

試驗區之雙重保障條件下，則本組暫不提列新場購地事宜。按，

「以果」應為「如果」之誤。

鄭登貴教授發言： 因為安康分場居民抗爭很厲害，即使臺北縣政府不進行區段徵收安

康分場土地，畜牧組也無法將牛隻搬遷到安康分場。因此畜牧組已

在未來的長程計劃中編列有十五公頃之購地計劃。

決議：

1、 倘若臺北縣政府進行區段徵收本場安康分場土地時，能保留徵收重整後所分配之

土地交由農藝及園藝組繼續使用，並能確保舟山路本一、本二、本三及本五場區

394  B3-5。民國80年（1991年）10月4日，農業試驗場第44次場務會議紀錄：「伍、討論事項：（一）本年度會計預算

編有安康分場灌溉系統經費。但因臺北縣政府有意徵收新店安康分場，因此若投資後短期內（五年內）安康分

場被徵收而造成浪費公帑，殊為可惜。此預算是否依計劃執行！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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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繼續保留作為農藝組及園藝組織試驗田區之雙重條件下，則農藝組及園藝組

暫不需提購地計劃。

2、 至於畜牧組織購地預算則請列入中長程發展計劃中。請畜牧組依照統一格式填報

購地計劃交中長城規劃委員會討論，並請學校保管組統就購地有關法規方面提供

意見。395

本案最後並未執行，安康分場仍留在原地運作。

　　重要景點有：安康分場空照圖、位於莒光路上的入口。(請參看彩色照

片。)

二、環境景觀

安康分場因三面環山，每逢豪雨，瞬即泛濫，急流挾帶砂石俱下，作物常被

淹沒，土壤亦遭沖刷。但如旬日不雨，隨即乾旱成災，收成毫無保障。加以地形不

整，區塊細小及高低不平，既無農道可以通行，又乏灌溉排水設施，故必須先行加

以整理。自民國六十年起，獲得農復會及山地農牧局之經費補助，臺北縣水土保持

工作站之協助，共分四期辦理綜合性水土保持工程。第一、二兩期分別於六十一

年六月及六十二年九月完成，工程項目主要有五公尺寬之幹道長1,298公尺，三公

尺寬農路長807公尺，大排水溝（寬3.6公尺，深1.6公尺）長807公尺，小排水溝

（寬深各為一公尺）長575公尺，蓄水池一口面積0.7000公頃，總儲水量為12,950

立方公尺，橋樑五座及附屬工程等。第三期工程於六十五年辦理，計整平土地

7.5000公頃。第四期工程自六十六年春發包施工，工程項目有山邊排水溝兩條長

1,417公尺，灌溉管線工程長600公尺，截洩溝兩條長308公尺，幹道及農塘砌卵石

護坡工程長3,000公尺，及大排水溝上游攔一座等，業於六十六年底全部完成。近

年因重視休閒生活，安康分場已朝生態與休閒農場方面發展。396

民國64年（1975年）4月22日，第16次場務會議報告：

安康分場綜合性水土保持第三期總工程費2603,999元之籌措，改提請院務會議討

論。397

395  B4-1。民國82年（1993年）6月22日，農業試驗場第47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參、提案與討論三、本場安

康分場遷建之購地計劃預算應如何編列，請討論。」

396 《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規劃報告》，民國68年6月30日，頁6。

397  B1-14。民國64年（1975年）4月22日，第16次場務會議紀錄：「乙、討論事項：四、本場安康分場綜合性水土保

持第三期總工程費2603,999元，應如何籌措以便實施，請討論案。議決：因限於時間改提請院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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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64年（1975年）9月11日，第1次業務檢討會討論安康分場整建問題。因

安康分場綜合性水土保持工程已中輟兩年，而第三期工程亟需設法進行，請管理組

再與農工組研商決定。至於經費方面，如學校編列之概算未獲通過，再洽請臺灣省

山地農牧局及農復會續予補助，不足之數報請學校撥補，以資配合。398

民國65年（1976年）7月7日，65年度動員會暨第17次場務會議，主席報告：

擬與臺灣區花卉協會合作種花計劃，現校方尚須慎重考慮。又討論事項有：

一、 本場安康分場下年度整建工作計劃（第三期綜合性水土保持工程）案。議決：

1、仍請由農工系陳幸立先生配合測量，原設計人山地農牧局張正轂先生完成設

計，再送請山地農牧局增加補助經費。2、預定本年7月底完成設計工作，8月底

發包施工。

二、 安康分場土地重劃及整坪工作將告完成，為配合各學系教學研究，請各組擬定土

地經營使用計劃並付實施案。議決：照技術股所提草案（附圖）原則通過，並請

各組擬定詳細經營使用計劃。

三、 安康分場四周界址，擬全部種植觀音竹圍籬。議決：原則通過，但種植前仍應徵

詢森林系及園藝系意見。399

民國65年（1976年）10月1日，第二次業務座談會，吳秘書報告上次場務會議

之決案執行情形：

安康農場土地自民國53年開招徵購以來，已十有二年，第三次水土保持工程亦預定

於本年度內完成，因此該分場土地必須及早按照徵收計劃作為教學研究使用。上半年

曾請各學系就安康土地提出經營使用計劃，但迄今未見提出。現有畜牧組為擴展畜牧

業務，已向農復會初步接洽給予經費支持，但該會意見希望以安康分場全部土地為該

機化規劃用地才願支持，對於此點，希望畜牧組再與該會接洽。

陳主任報告：

一、 安康場現種牧草地都屬高等則土地，按政府規定，十二等則以上土地是不能用以

生產牧草的，可否將現種牧草地遷移至水塘以上之山坡地？如果說是試驗研究等

特殊用途使用，則便應將試驗區圍好及管理好才說過去。

398  B1-14-1。民國64年（1975年）9月11日，民國64年第1次業務檢討會紀錄：「乙、討論事項4、安康分場整建方面

：安康分場綜合性水土保持工程已申輟兩年，第三期工程亟需設法進行，有關設計方面，需否修正，請管理組

再與農工組研商決定。經費方面如請由學校編列之概算未獲通過，再洽請臺灣省山地農牧局及農復會續予補

助，不足之數報請學校撥補，以資配合。」

399  B1-15。民國65年（1976年）7月7日，65年度動員會暨第17次場務會議紀錄，主席報告與討論事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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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股長報告：

一、 本場以前徵購安康場土地之目的是為教學研究，而且多是高等則田，如都改種經

濟價值較低之作物，恐易招致物議。400

民國66年（1977年）7月12日，民國66年度動員月會暨第18次場務會議，因

本場安康分場綜合性水土保持第三期工程需追加工程費用293,368.63元，擬請校撥

付經費辦理。401  民國66年（1977年）11月18日，第19次場務會議，報告稱農工

組於安康分場執行三期綜合性水土保持工程第三期已完工，經費2,300,000元。402

民國66年（1977年）11月18日，第19次場務會議，報告稱安康分場經規劃

後，地力不均，尚須加以改良才能用作試驗，故本場校總區附近現用土地，希能設

法繼續保留。403

民國67年（1978年）1月18日，第20次場務會議，管理組陳主任報告：

一、 安康分場保合性水土保持第三期工程已經完成，現計劃於本年二、三月間在沿舊

光路邊界處，栽植觀音竹，做為圍籬，總長度約為120公尺。

二、 安康分場工程完工後，各區田間周邊遺留石塊及廢土等，現正利用農間期間，派

工檢除及整平，並將向附近牧場運取牛糞撒施田間，以改良土壤。

三、 安康分場通往苗木繁殖計劃區之橋樑已由學校發包施工，約數日後即可完工。404

民國67年（1978年）7月3日，第23次場務會議報告：

安康分場靠山邊溝部分未整平土地，及新購18地號土地共約兩公頃，擬請合併規劃

整平。議決：1、推土整平部分由場自籌經費招商承辦。2、尚需加強辦理水土保持

部分，如增設沉砂池等先行設計編列預算後，函請山地農牧局給予經費補助。

400  B1-15-1。民國65年（1976年）10月1日，第二次業務座談會紀錄，主席報告、陳主任報告事項一；陸股長報告事

項一。

401  B1-16。民國66年（1977年）7月12日，民國66年度動員月會暨第18次場務會議紀錄：「乙、討論事項：本場安康

分場綜合性水土保持第三期工程因實際需要，需追加工程費用293,368.63元，請討論案。決議：請校撥付經費

辦理。」

402 「大事年表」，頁5。

403  B1-17。民國66年（1977年）11月18日，第19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農藝組賴主任：本系教授在進行田間試

驗者頗多，承管理組多方協助，非常感謝。不過尚有三點希能注意協助改善：本場校總區附近現用土地均需經

數十年之使用改良，故較適合作為試驗用地，安康分場經規劃後，地力不均，尚須加以改良才能用作試驗。故

本場校總區附近現用土地，希能設法繼續保留。」

404 B1-18。民國67年（1978年）1月18日，第20次場務會議紀錄，管理組陳主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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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67年（1978年）12月20日，第24次場務會議討論：

本場「安康分場小區域詳測計劃」之經費籌措及實施案。預計分五年進行，其所需經

費計工資、指導津貼、藥品、玻璃儀署及雜費等，第一年為121,900元，第二∼四年

為234,900元，四年總計為826,600元，第五年起由農場執行。議決：（一）先請農

化系張仲民教授向國科會或農復會提出計劃，申請給予經費補助。（二）如前項未獲

同意，則縮小規模實施，由本場每年編列預算五萬元辦理。405

民國72年（1983年）1月24日，第28次場務會議討論：

本場臺北場本部試驗實習用地日漸減少，安康分場土地環境亦非理想，應如何設法改

進案。議決：為本院各系、所教學實習及試驗研究未來前途計，應及早留意另覓適當

土地籌劃搬遷（畜牧組除外），請張副場長、曹以松主任、朱鈞主任、林安秋教授及

許圳塗主任等五人為遷場策劃小組委員，並請張副場長為召集人。406

民國76年（1987年）4月23日，第34次場務會議報告：

安康分場使用面積2.7公頃、標本園1.1公頃、觀賞植物區1.6公頃。407

民國79年（1990年）9月5日，農業試驗場第42次場務會議，討論安康農場土

地規劃事宜，決議：

（1） 自民國53年以來，安康農場從徵收土地、規劃整建、水土保持工程及土壤改

良等已投入了無數人力、物力，才有今日之規模，得以進行試驗研究與學生實

習，為了確保本院試驗用地及安康農場試驗研究與學生實習之持續性，在沒有

找到更適當地點搬遷以前，便未參與臺北縣政府之變更計劃。

（2） 臺北縣政府如能提供更適當地點且其面積和價格都符合本場要求，在本場順利

搬遷後，或可參與臺北縣政府之變更計劃，但仍須經過本校規定之行政手續核

准後方能進行。

（3） 如不能參與臺北縣政府之變更計劃，則請臺北縣政府於進行該地區之規劃時，

應考慮避免妨害安康農場土地及使用管理之完整性。

（4） 推舉總務處保管組林股長、本場蔡副場長、曾主任和林秘書代表參加臺北縣政

府之「規劃會議」。

405 B1-22。民國67年（1978年）12月20日，第24次場務會議紀錄，乙、討論事項。

406 B1-26。民國72年（1983年）1月24日，第28次場務會議紀錄，乙、討論事項三。

407  B1-31。民國76年（1987年）4月23日，第34次場務會議紀錄：「5、園藝組：1、本組經營使用面積樹種如下：

（2）安康分場使用面積2.7公頃、標本園1.1公頃（含無子桶柑0.25公頃、葡萄柚0.25公頃、常綠果樹0.25公

頃、熱帶果樹、芭樂、蓮霧等計0.4公頃）。觀賞植物區1.6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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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另一方面，本場仍應積極擬定安康農場之中長程發展計劃，申請變更安康農場

之地目為「學校用地」以利土地之利用。408

民國87年（1998年）：完成安康農場多目標開發利用研究報告。

民國88年（1999年）9月27日，農業試驗場第61次場務會議討論：

安康分場的轉型與發展案，擬建請校方協助將該分場土地比照農學院農業試驗場改為

學校用地。決議：無異議通過，並請林秘書及管理組儘速辦理；另外建請校方協助將

安康分場大門改由安康路或華城路進出，請管理組先行瞭解周邊土地所有權之確實情

形再辦理。409

民國92年（2003年）1月16日，農業試驗場第70次場務會議報告：

91年10－12月進行安康分場平地造林及綠美化計畫，已順利執行完畢。410

民國92年1月16日，農業試驗場第70次場務會議管理組總務股報告：

本場安康分場大湖底段99-3號之部份土地被國防部清風園侵佔之事，已進行多次協

調，本場以收回土地為最大訴求。411

民國94年（2005年）9月21日，第74次場務會議討論：

本場安康分場設置休閒農業多功能服務與育成中心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決議：

通過。412

民國95年（2006年）7月17日，第75次場務會議報告：

本場安康分場設置休閒農業多功能服務與育成中心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之執行情

形。請艾德蒙公司進行計畫簡報，並請中興工程顧問公司說明簽定備忘錄事宜。主席

指示：為配合安康分場BOT案之執行與土地建物及設備之移交，由園藝、農藝、動

408  B3-3。民國79年（1990年）9月5日，農業試驗場第42次場務會議紀錄：「參、提案論事項：一、商討安康農場土

地規劃事宜，請討論。」

409 B5-5。民國88年（1999年）9月27日，農業試驗場第61次場務會議紀錄，參、提案與討論三。

410  B7-10。民國92年（2003年）1月16日，農業試驗場第70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管理組技術股報告：3、其他

項目（2）91年10-12月進行安康分場平地造林及綠美化計畫，已順利執行完畢。」

411 B7-10。民國92年（2003年）1月16日，農業試驗場第70次場務會議紀錄，管理組總務股報告事項9。

412   B7-14。民國94年（2005年）9月21日，第74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提案與討論：一、有關本場安康分場設

置休閒農業多功能服務與育成中心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提請討論。（場長室提）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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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森林、農推、生工六系主任與農場秘書、管理組長、技術股長共同組成推動委員

會，監督執行相關事宜。413

民國96年（2007年）1月19日，第76次場務會議技術股業務報告：

安康分場休閒農業教育推廣中心促參案：已於95年8月14日與特許廠商臺大後花園股

份有限公司正式簽約，目前執行進程為已行文教育部函轉國有財產局，申請撥用國有

土地及核發使用同意書，以讓特許公司申請休閒農場籌設許可；另特許公司亦將申請

休閒農場籌設檔修正版送交農場審核，將請大豐工程顧問公司先行預審後，再由推動

督導小組委員正式開會審查。414

民國96年（2007年）7月3日，第77次場務會議報告：

安康BOT案國有土地正簽請學校函教育部轉向國有財產局申請中，籌設許可已經臺北

縣政府會勘審查，目前就審查意見修正相關檔。415

三、建物及設備 

由於臺大農場曾有遷建此處之規劃，因此增添一些建物與設備。茲將其中之經

過簡介於下。

民國54年（1965年）12月8日，第二次場務會議，杜主任提議，將安康農場必

須興建房屋及擬在畜牧系大樓後面空地上建造供學生實習之教室，兩處房屋工程設

計圖樣準備後，向校方交涉，前經由學校承諾之圖書館修建費項下五十萬元撥與本

場之議，再行洽商。416

413  B7-15。民國95年（2006年）7月17日，第75次場務會議紀錄：「參、業務報告：一、「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

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安康分場休閒農業教育推廣中心民間參與投資案」簽定備忘錄案。請艾德蒙公司進行

計畫簡報，並請中泱工程顧問公司說明簽定備忘錄事宜，場務會議報告後，備忘錄送學校用印。（管理組）伍、

主席指示事項：一、為配合安康分場BOT案之執行與土地建物及設備之移交，由園藝、農藝、動科、森林、農推、

生工六系主任與農場秘書、管理組長、技術股長共同組成推動委員會，監督執行相關事宜。」

414 B7-16。民國96年（2007年）1月19日，第76次場務會議紀錄，技術股業務報告事項4。

415  B7-17。民國96年（2007年）7月3日，第77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參、報告事項：（壹）、場長室：（二）、安

康BOT案國有土地正簽請學校函教育部轉向國有財產局申請中，籌設許可已經臺北縣政府會勘審查，目前就

審查意見修正相關檔。」

416  B1-9-2。民國54年（1965年）12月8日，第2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杜主任提：園藝場自搬遷至現址後，因

學生實習所必須之教室及廁所等問題，迄今未獲得解決，現由園藝系簽請設法解決，應如何處理，請討論案。

決議：（一）俟基隆路三段155巷22號房屋修建工程完工驗收後，撥出二戶，做為學生實習房舍暫時之需，惟屋

內隔間磚牆不必拆除打通。（二）並將安康農場必須興建房屋及擬在畜牧系大樓後面空地上建造供學生實習之

教室，兩處房屋工程設計圖樣準備後，向校方交涉，前經由學校承諾之圖書館修建費項下五十萬元撥與本場之

議，再行洽商，以便作為興建上述兩處房屋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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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55年（1966年）2月26日，第3次場務會議，吳股長報告：

安康農場土地如經全部獲得後，對土地測量、規劃及房舍之興現等問題，亟待辦理，

土地測量、規劃部份，經已商請農工系洪有才先生同意由學生高等測量實習負責辦

理，惟所需之交通工具需應解決。本案經杜主任與事務組洽商後，車輛方面，事務組

同意由學校撥派交通車供應，惟司機加班費及汽油則由本場負擔，經杜主任報請院長

同意辦理。

顧院長指示：

為配合學生實習及作業上需要，暫時性之房舍興建，希望趕速進行；但原定地點似太

偏，與整個土地面積不配稱，希望設法在適當之處，另行擇地蓋造。417

民國57年（1968年）9月17日，第9次場務會議，杜主任報告安康農場新建之

房屋辦理情形：  

本場上年度原擬在安康農場建築辦公廳及倉庫兩所，但後僅發包出三號地改建：房屋

一所，該改建房屋係於6月22日，包由泰祥營造廠承建，7月初，一切承建手續均已

辦妥，至7月19日本人偕同王光遠秘書、封祝岑股長、陸志淩先生及該營造廠曾前往

勘察建築基地時，月工彭添水提出臺北縣稅捐處房捐繳款單為証，謂該磚造房屋為其

所有，不能拆除後，經封股長、陸先生攜帶徵收該土地及地上物等各證件前往勸說該

工，早日搬遷，惟該工盲頑不靈，不予搬遷，以致無法開工。現該案經報由學校函臺

北縣稅捐處及新店鎮公所處理中。418

民國58年（1969年）1月16日，第11次場務會議，封祝岑報告關於安康農場

新建辦公室事項：安康竹圍新建辦公室重新估價，前經報校請工務組辦理後，經本

人於本月7日偕陸先生會同工務組鍾潤祥股長、洪孔惠技佐，前往現場察看，據鍾

股長告知，茲為減少建築費，擬請先將軍人監獄、及通竹圍橋及道路與水電設備建

好，房屋連合上項建築費大約共需100餘萬元。419

民國58年（1969年）8月28日，第12次場務會議，總務股封股長報告：

417 B1-9-3。民國55年（1966年）2月26日，第3次場務會議，吳股長報告、顧院長指示。

418  B1-9-9。民國57年（1986年）9月17日，第9次場務會議紀錄，杜主任報告關於安康農場新建之房屋辦理情形。

419  B1-11。民國58年（1969年）1月16日，第11次場務會議紀錄：「封祝岑報告：關於安康農場新建辦公室事項：關

於安康竹圍新建辦公室重新估價，前經報校請工務組辦理後，經本人於本月7日偕陸先生會同工務組鍾潤祥股

長、洪孔惠技佐，前往現場察看，據鍾股長告知，茲為減少建築費，擬請先將軍人監獄、及通竹圍橋及道路與水

電設備建好，房屋連合上項建築費大約共需100餘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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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康農場新建房屋工程，前因解雇月工彭添水意佔有房屋，已妨礙工程進行，嗣

經向新店鎮公所及軍方申請核准變更建築位置後，已動工興建，不久即可竣工使

用。

2、 畜牧組冷藏庫容量面積太小不敷應用，為配合需要，現已由福利社出資招商擴建

竣工。420

民國67年（1978年）5月15日，第22次場務會議報告，安康分場牛舍設計完

成。421  民國67年（1978年）7月3日，第23次場務會議，報告牛舍遷建安康竹園，

因建築商施工整地影響竹筍包商收益問題，已經協調解決，即在10月底竹筍採收

完畢前之整地面積，由前次建築師勘定之0.49公頃，改為0.70公頃，竹筍包商減收

利益，按發包時價格照面積比例計算。又，安康分場靠山邊溝部分未整平土地，及

新購18地號土地共約兩公頃，擬請合併規劃整平，於本年度經費結餘時，發包施

工案。議決：1、推土整平部分由場自籌經費招商承辦。2、尚需加強辦理水土保

持部分，如增設沉砂池等先行設計編列預算後，函請山地農牧局給予經費補助。422

民國75年（1986年）5月31日，第33次場務會議，討論安康分場幹道鋪柏

油、進行農田之灌溉系統案。決議：「1、由技術股提出詳細計劃編列預算，作統

籌規畫或向其他機構學校提請補助經費完成之。2、技術股提出整建計畫，並主動

商請有關學系共同提出計劃支持。3、有關設計規劃問題，由技術股會同農工系陳

幸立先生支援協助。」423

民國85年（1996年），臺大農學院年報報告，建築物興建或擴充更新：「1、

安康分場簡易溫室，水稻秧苗及其他種苗培育之用。」424

420 B1-12。民國58年（1969年）8月28日，第12次場務會議紀錄，總務股封股長報告。

421 「大事年表」，頁5。

422  B1-21。民國67年（1978年）7月3日，第23次場務會議紀錄：「管理組陳主任：三、牛舍遷建安康竹園，因建築商

施工整地影響竹筍包商收益問題，已經協調解決，即在10月底竹筍採收完畢前之整地面積，由前次建築師勘定

之0.49公頃，改為0.70公頃，竹筍包商減收利益，按發包時價格照面積比例計算。」

423  B1-30。民國75年（1986年）5月31日，第33次場務會議紀錄：「四、提案討論事項（四）試驗農田整建：（1）場

農田自光復後數十年來，一直沒有整修。（2）安康分場幹道鋪柏油、農田之灌溉系統如何進行，請討論（技術

股提）。」

424 民國85年（1996年），《臺大農學院年報》，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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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6年（1997年），臺大農學院年報報告，建築物興建或擴充、更新：安

康分場農舍、大門完成整修，以改善教學實習環境。425

民國87年（1998年），臺大農學院年報稱：農業試驗場完成安康大排水溝設

施維護案370,000元，及本場辦公室屋頂漏水修繕案285,000元。426

民國88年9月27日，農業試驗場第61次場務會議，建請校方協助將安康分場大

門改由安康路或華城路進出之有關事宜。決議：「請管理組先行瞭解周邊土地所有

權之確實情形再辦理。」427

民國88年（1999年）12月20日，農業試驗場第62次場務會議，建請校方協助

將安康分場大門改由安康路或華城路進出之有關事宜。執行情形：經向新店市地政

事務所查核結果，本場安康分場以外連接安康路之大排水溝所有權已被新店市公所

徵收，而其旁邊土地大部份為私有土地。428

民國89年（2000年）5月9日，農業試驗場第63次場務會議，管理組技術股報

告，為加速安康分場市民農園執行進度，現已完成農道之舖設、堆肥場之設立，而

男、女廁所，耕作田區之灌溉排水也已確定規格，即將招商發包。429

民國89年（2000年）12月27日，農業試驗場第66次場務會議，主席報告本場

在安康分場土地已恢復為桃園農田水利會會員，該農田水利會同意協助本場解決安

康分場淹水問題，請管理組儘速研提計畫，向桃園農田水利會申請補助。430

民國90年（2001年）5月14日，農業試驗場第67次場務會議，討論安康分場永續

經營案，擬向桃園農水利會申請補助之計畫，即1、本場安康分場水土保持及永續經

營管理計畫。2、農田灌排水管道二次淤積生綠化防治技術研究。決議：通過。請兩位

老師加強充實計畫內容後儘速送交本場，以便向桃園農田水利會正式提出申請。431

425 民國86年（1997年），《臺大農學院年報》，頁44。

426 民國87年（1998年），《臺大農學院年報》，頁50。

427 B7-1。民國88年9月27日，農業試驗場第61次場務會議紀錄，伍、臨時動議。

428 B7-2。民國88年（1999年）12月20日，農業試驗場第62次場務會議紀錄，貳、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四。

429 B7-3。民國89年（2000年）5月9日，農業試驗場第63次場務會議紀錄，管理組技術股報告3、其他。

430 B7-6。民國89年（2000年）12月27日，農業試驗場第66次場務會議紀錄，主席報告三。

431  B6-2。民國90年（2001年）5月14日，農業試驗場第67次場務會議，內容為：「肆、提案與討論：一、為安康分場

永續經營，本場擬向桃園農水利會申請補助之計畫案，提請討論。」



第四章 農場空間環境  ｜  271

民國92年（2003年）1月16日，農業試驗場第70次場務會議，報告本場安康

分場生態教育場區計畫執行情形。432

民國94年（2005年）1月17日，第72次場務會議，管理組技術股報告：執行

農委會安康分場農業與生態教育中心整建工程順利完成。433

目前所有之建物及設備如下表：（相關建物照片，參看彩色照片）

安康場區建物表

本場使用與管理之建築物

分場辦公室

辦公室旁倉庫

辦公室旁網室

工友宿舍三處

堆肥場

簡易溫室

農業與生態教育中心辦公室及會議室

農業與生態教育中心內3棟牛舍

農業與生態教育中心內4棟網室

基因轉殖場

432  B7-10民國92年（2003年）1月16日，農業試驗場第70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貳、報告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三、本場安康分場生態教育場區計畫，提請討論。（場長室提）決議：原則通過。執行情形：遵照辦理。」

433  B7-12。民國94年（2005年）1月17日，第72次場務會議紀錄，內容為：「丙、管理組報告：一、技術股報告：（   

一）、教學與試驗研究：6、執行農委會安康分場農業與生態教育中心整建工程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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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錄一、園藝教學試驗場遷建改建經費預算

民國73年（1984年）1月20日，園藝教學試驗場遷建改建經費預算，甲、說明臺北市大安區辛亥

段五小段一八一號土地，自本校前身臺北帝國大學與臺灣農業試驗所學術上合作，及雙方互相使用迄

今。光復後，農試所由省接管，民國38年並有公函正式同意本校繼續使用，至民國53年181號土地供

建新的園藝教學試驗場。該地原為低窪澤地，僅能作牧草及水生作物試驗使用。30年來歷經規劃，

已投入土壤改良環境改善等適合農業試驗之各項設施，所費甚鉅。該場目前重大教學研究事項有下列

各點：

一、 該地為本校園藝學系師生教學所需。提供大學部課程如果樹學、蔬菜學、花卉學、苗圃學、

作物育種學及植物繁殖學等課程教學用，並供園藝技術、作物栽培實習之場地每年計有2百

多位學生在此實習。

二、 除大學部教學外尚有園藝研究所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32位正在進行論文試驗之場地。此

項論文試驗係高層研究教育計畫無法使之中斷。

三、 提供教授試驗研究用地，先後接受國科會、農發會、農林廳等單位委託計畫計有45項，皆

利用該場得以完成。對本省農業均有直接貢獻。目前仍有8項之合作研究計畫正在該地試驗

進行中。

四、 建立教學標本園地。其中為長年計畫之作物種源庫如蘆筍、百香果、芭樂種源保存、均係數

十年來分由各國蒐集引進，為世界著名品種。此珍貴材料對本省產業之發展極為密切，其重

要性無法以金錢衡量，更難忍見其遭到破壞及廢棄。

五、 為改良此一試驗地，本校歷年投下巨額資金，加以規劃，土壤改良、種植防風林、埋設管

道，設置灌溉排水系統、橋及道路、栽種槽、蔭棚、繁殖床、溫室及管理室等教學設施。

此一園藝試驗場經20年來長期籌畫及建設才有目前之規模，才有目前之規模，對本校教學研

究，深為倚重。教育乃百年大計，而教育設施及功能誠非一蹴可及。重新建立一教學試驗場地所需所

需時日及投資甚鉅。但為支援民航發展計畫，並使本校研究教學不致中斷。本校園藝系之教學試驗場

地遷建所需經費如下表，並請先將經費撥下，以便遷建，俾影響教學研究遺誤青年學子。

乙、經費預算：

一、教學實習栽培設施遷建 金額（千元）

栽植槽30畦 × 1萬元 300

有機肥貯存室2座 × 15萬元 300

農機工具 400

培養土貯存室2座 × 15萬元 300

重新調配介質蒸氣消毒及攪拌器 850

蓄水池3座 × 8萬元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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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噴霧繁殖床及熱床 610

遷移栽培容器及介質 200

小計 3,200

二、遷建場地規劃及土壤改良

容土及土壤肥力改善150m × 70m × 0.4m＝4,200m3 × 400元 1,680

三、防風設施及圍牆改建

圍牆350m × 0.5萬元 1,750

防風設施220 m × 0.1萬元 220

擋土水泥壁牆230 m × 0.2萬元 460

小計 2,430

四、作物標本遷建

果樹、蔬菜及觀賞植物教學材料復健 1,200

五、道路系統及出入口

中央主道200 m × 0.6萬元（5 m寬） 1,200

垂直支道4條 × 80 m × 0.3萬元 960

前後出入大門 × 10萬 200

小計 2,360

六、灌溉排水系統

大排水幹渠開鑿加蓋220 m 1,500

噴灑灌溉系統配置0.5公頃 600

小計 2,100

七、水電設施

電源引線、電容器、發電機等 1,020

自來水配管 300

高壓水塔及抽水裝置 400

小計 1,720

八、種原庫保存遷建

原有由國外蒐集建立之種原，易遭遷移而破壞，遺傳質種原保存加強設施生長環境溫度、

光源、濕度控制設備10組 × 40萬元
4,000

九、工具室及管理室遷建

工具室、農機室肥料農藥庫，管理室80坪 × 2.5萬元 2,000

十、 執行試驗計劃遷移共8項，連續研究試驗計劃12項直接投入750萬元，博士班碩士班論
文研究計劃30項遷移50項 × 7萬元

3,500

十一、溫室設施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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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民國79年（1990年）9月5日，農業試驗場第42次場務會議，討論安康農場土地規劃事宜。決議：

（1） 自民國53年以來，安康農場從徵收土地、規劃整建、水土保持工程及土壤改良等已投入了

無數人力、物力，才有今日之規模，得以進行試驗研究與學生實習，為了確保本院試驗用

地及安康農場試驗研究與學生實習之持續性，在沒有找到更適當地點搬遷以前，便未參與

臺北縣政府之變更計劃。

（2） 臺北縣政府如能提供更適當地點且其面積和價格都符合本場要求，在本場順利搬遷後，或

可參與臺北縣政府之變更計劃，但仍須經過本校規定之行政手續核准後方能進行。

（3） 如不能參與臺北縣政府之變更計劃，則請臺北縣政府於進行該地區之規劃時，應考慮避免

妨害安康農場土地及使用管理之完整性。

（4） 推舉總務處保管組林股長、本場蔡副場長、曾主任和林秘書代表參加臺北縣政府之「規劃

會議」。

434 C2-3-2。

教學試驗溫室，工作準備室400坪 × 3.5萬元 14,000

溫室控制系統及設施6組 × 30萬元 1,800

小計 15,800

十二、研究試驗，教學復原搬遷管理人事費

4年 × 4人 × 12萬元 1,920

工資及維護費 1,110

小計 3,030

十三、蔭棚遷建

120坪 × 1.0萬 1,200

十四、實習教室遷建100坪 × 2.5元及研究用栽培小室10室 × 40萬元 6,500

總計 50,720

十四、 提供園藝組遷移之牧草地必須遷移安康分場之山坡地，其伐林、堆土、水土保持、
灌溉設施及土質改良

2,000

十五、果園之圍牆及噴灌，排水設施 1,000

十六、育苗中心房舍整建 900

十七、觀賞植物園圍牆及排水、噴灌設施 900

十八、燈照控制室整建 600

十九、蘭花棚整建 200

二十、掘井及埋水管 400

總計 5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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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另一方面，本場仍應積極擬定安康農場之中長程發展計劃，申請變更安康農場之地目為

「學校用地」以利土地之利用。435

附錄二、安康土地案與臺北縣政府交涉

民國79年（1990年）10月2日，農業試驗場第43次場務會議報告，安康土地案與臺北縣政府交

涉情形如下：

9月10日下午二時本場代表蔡副場長、曾主任、林秘書和保管組林股長到臺北縣政府貴賓室，參

加臺北縣政府變更新店市都市計劃舉辦之規劃說明會議。首先，由尤清縣長親自簡報說明此次會議討

論之規劃重點範圍為北二高及其交流道、大臺北盆地外環快速道路及本場安康分場山邊溝所圍成約有

六、七十公頃的土地，臺北縣政府計劃以區段徵收或土地重劃方式，有意將大臺北地區捷運系統淡水

至新店線的新店轉運站設在安康以發展安康地區。照臺北縣政府所擬定之變更計劃，如果安康分場參

與變更時所產生之問題如下：

（一）、 安康分場約有十五公頃之土地在此計劃區內，土地重劃後依規定發還給本場是原土地面

積之百分之四十的土地（約六公頃）可做住宅區或是商業區，其土地則被規劃為高中、

縣屬國中等學校、綠地、行政中心和道路等用地。

（二）、 在大臺北盆地四十米外環快速道路之外，安康分場安二區尚有約四公頃土地並不在此計

劃區內。

（三）、 安三區因亦在此變更計劃中，除已被北二高徵收約0.6公頃，其餘大約0.9公頃土地亦將

被規劃為綠地及道路，而附近土地也都將規劃為捷運系統轉運站、停車場、商業區及道

路等用地。因此本場如參與變更計劃，則可能剩餘之土地為安一區規劃為住宅或商業等

區（約六公頃土地）及安二區剩餘約四公頃土地，合計約餘十公頃。雖然本場可利用此

剩餘之十公頃土地繼續提供為農學院教學實習用田，但安一與安二區之間有外環道路橫

斷，且周圍為住宅及商業區或高中、國中及行政中心等所環繞，對本場之管理及使用之

完整性將不良影響。

（四）、 臺北縣政府為本場提供遷場所需之土地包括三芝、深康和陽明山仔湖等土地，但都需由

本場自編列算後，臺北縣政府同意協助徵收。其中竹仔湖土地為縣有土地，原為稻作原

種田，臺北縣政府願以有償撥用方式讓與本場作為遷場之用。但現因為地處陽明山國家

公園範圍內，使用上是否會受到限制，有待求證。

（五）、 尤縣長表示本場如不參與變更也可以，但一部份土地仍會被用到：如果（A）外環道路

435  B3-3。民國79年（1990年）9月5日，農業試驗場第42次場務會議紀錄：「參、提案論事項：一、商討安康農場土

地規劃事宜，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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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區（B）安三區劃為綠地和道路等用地。如以後本場周圍其他土地經重劃後周圍築

有建物及設備設施早晚仍然會影響本校農場試驗環境，因都市計劃每五或十年才通盤檢

討一次，屆時如本校再想申請土地變更使用至少也須等五年、十年後才有幾會再行檢

討。而且，如此次變更計劃定案，則以後再想申請變更計劃會受該地區既有之建築面積

和綠地比例等種種制可能較為困難。

9月18日（星期二）下午二時我們和保管組黃主任再次前往臺北縣政府貴賓室參加說明會議，尤

縣長因事尚未到達，先由吳顧問和負責變更設計之欣德顧問有限公司王先生說明環外道路儘量不通過

安康農場土地。如此，安康農場便可全部參與變更計劃，區段徵收土地重劃後可獲得較多之住宅區土

地（約有八公頃），使土地價值大增。可見學生或教職員宿舍等用途。關於此點林股長向他們解釋：

臺大農學院不但因此會喪失辛苦經營了二、三十年的安康農場，而使試驗中斷，學生因而無處實習。

臺大本身也沒有什麼好處，因為如果分配到商業區，依照規定要交給國有財產局標售，所得入國庫。

如果分配到住宅區，建教職員住宅，也得經過住輔會，建好後臺大也只能獲得二分之一而已。此外，

臺北縣政府提供陽明山和三芝的土地資料，希望我們能派人去看看。並強調安康農場這次不參加規劃

變更之害處。到了三點多尤縣長抵達會場，蔡副場長再次明白表示維護安康農場之意思，請臺北縣政

府顧慮到本場苦心經營了二、三十年才有今日之成果，使安康農場能進行試驗研究計劃和學生實習。

並強調在未能找到更適當的地點搬遷以前，請臺北縣政府不要將安康農場列入新店市都市變更計劃區

段徵收範圍內，最好能於本次變更計劃時將安康農場規劃為臺灣大學農業試驗專業區用地。

經過冗長的溝通和協調仍無結果，臺北縣政府及新店市公所似乎仍然會逕行公告他們的變更計

劃。

10月5日前往勘查臺北縣政府所提供之陽明山湖山農場、淡水沙崙港仔坪和三芝中興農場等土地

評估：由管理組、園藝組及畜牧組主任報告評估以上三處做為試驗農場之適用性，均認為以上三筆土

地接比現有之安康農場條件差，並不是合作安康分場遷場場地。⋯⋯參、提案討論：一、畜牧組畜產

加工館新建工程建築地點案，請討論。決議：照畜牧組規劃小組所選定地點，通過。二、本場管理員

研究室新建工程建築地點案，請討論。決議：1、地震研究中心如需利用園藝分場用地興建，則以交

換取得第七宿舍地作為管理員管理研究室之建築地點。2、如地震研究中心不需利用園藝分場土地興

建，則管理員研究以在本場原有之工人宿舍原地改建為原則。三、校方對本場土地徵用情形愈來愈急

迫，為確保本場現存有限之試驗用地，急需提出對策，請討論。

決議：1、加強美化環境並請管理組與園藝組將試驗用地之計劃或試驗實習名稱、期限、主持人

及作物品種等資料標明插牌。2、農學院現存土地已經不敷試驗研究及教學實習之需要，基於為使教

學研究能連續及農學院師生能安心作試驗實習等因素考慮，提請院務會議討論建議校方在本場尚未找

到替代場地之前，應避免將本場試驗用地移做其他用途。四、因預期臺北縣政府可能逕行公告徵收安

康分場，本場草擬之異議內容，提請討論。決議：原則通過，送請總務處參考辦理。

預擬臺北縣政府如逕行以區段徵收方式徵收安康分場土地時，本場擬提出之異議理由草案如後：



1、教育事業乃百年大計，本場為應農學院師生試驗研究與教學實習之長期發展需要。依土地208調

之規定經奉行政院核准征購臺北縣新店鎮安康段土地。並於民國53年由臺北縣政府及新店鎮公所等

機關協助辦理徵收土地。但以田區零細，地形高低不整，既無農道通行，又缺乏灌溉排水等設施，必

須先行加以整理，乃於民國60年至62年間，或農復會及省山地各農牧局之經費補助，臺北縣水土保

持工作站之技術協助，進行綜合性水土保持工程，完成農塘、幹道、灌溉溝渠、田區規劃等項設施並

將土地內原未登錄購地與整平後，申請臺北縣政府新店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重劃，並添置農具、農舍

才粗具規模，設立本校農學院農業試驗場安康分場，負起教學實習、研究示範之重任。安康分場之設

立是如此艱辛，而從徵收土地、規劃整建、水土保持工程及土壤改良等更投入了無數的人力、物力，

才有今日之規模，得以進行試驗研究與學生實習。今年本校還特別編列了新臺幣二億多元以有償撥用

方式取得國防部土地所有權，以維持安康分場場地管理與使用之完整性。為了本院試驗用地及安康農

場試驗研究與學生實習之連續性，應請臺北縣政府切勿將安康分場列入區段徵收範圍之內。2、安康

分場土地自53年開始徵收後，本場便一直為因應農學院師生之需要，規劃整建為教學實習及試驗研

究之試驗農場使用，為教育貢獻一份心力，其使用目的至今從未變更。而此次臺北縣政府新店市都市

變更計劃，欲將安康分場土地重化為商業區、住宅區、國小學校、高中、職訓中心和綠地等，顯然違

背本場原徵收民地之宗旨，且與土地法第220條亦有違背。3、基於上述理由請臺北縣政府於進行該

地區之規劃時，應考慮避免妨害安康農場土地及使用管理之完整性。並請都市計畫法第三十二條之規

定將安康分場化為國立臺灣大學農業試驗特定專業區用地。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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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B3-4。民國79年（1990年）10月2日，農業試驗場第43次場務會議紀錄，安康土地案與臺北縣政府交涉情形報

告。




